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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 六 案                提案單位：本署醫務管理組 

案由：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透析與提升其照護品質計畫(草案)案。 

說明： 

一、 依據台灣腎臟醫學會112年3月15日台腎麥字第11200300082號

函暨112年3月27、28日電子郵件(附件1，頁次討6-12)辦理。 

二、 本計畫重點如下：  

(一)提升腹膜透析新發個案照護費： 

1.獎勵院所設立腹膜透析室/中心： 

(1)鼓勵院所新設腹膜透析室/中心：60萬點，每機構限核付

1次。 

(2)鼓勵院所重新收治腹膜透析醫療獎勵費:40 萬點，每機

構限核付 1次。 

(3)醫院輔導其他院所新成立腹膜透析室/中心獎勵費：20

萬點，每機構限核付 1次。 

2. 獎勵腹膜新發個案透析照護團隊獎勵費： 

(1) 首次接受腹膜透析治療之新病人，同一院所持續接受腹

膜透析照護達 6 個月以上者，醫學中心、區域醫院

36,000 點；地區醫院、基層診所：72,000點。 

(2) 首次接受腹膜透析治療之新病人，持續接受腹膜透析照

護達 12個月以上者 (第 7個月至 12個月)，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10,000/月；地區醫院、基層診所：20,000/

月。 

3. 加強病人自我照護品質處置費：腹膜透析追蹤處置費

(58011C 及 58017C)加成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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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KD Stage 5 或已接受血液透析治療之病人，經一年內執

行末期腎病治療方式醫病共享決策(下稱 SDM)而選擇腹膜

透析治療模式之透析新病人，且接受腹膜治療 3 個月以上

：醫學中心、區域醫院 10,000；地區醫院、基層診所 20,000

。 

(二)腹膜透析機構推廣獎勵： 

1. 以腹膜透析病人數 5 人以上機構為主。地區醫院、基層診

所不在此限。 

2. 依院所 PD 病人數成長率設定每人獎勵點數(1,000-4,000

點)，各院獎勵金額以每人獎勵點數 X腹膜透析病人數。 

(三)提升腹膜透析院所照護品質獎勵：依品質指標計算全年總分

達 70 分以上者，依該院當年度 12 月 31 日腹膜透析病人數

*5,000 點為該院所分配腹膜透析治療推廣獎勵金。 

(四)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表 

1. 鼓勵執行 SDM： 

CKD Stage 5 或血液透析治療 2年內之病人執行 SDM：醫

學中心、區域醫院 1,000 點/次；地區醫院、基層診所

2,000點/次，CKD Stage 5 病人每半年限申報 1次，血

液透析治療 2年內之病人限每年申報 1次。 

2.腹膜透析病人訪視費：執行腹膜透析居家訪視，醫學中

心、區域醫院 3,500 點/次；地區醫院、基層診所 5,000/

次。 

3.轉診費(含上轉、下轉及回轉、平轉)：每病人限申報 1次

，上、下轉及回轉為 4萬點及平轉 2萬點獎勵。 

本署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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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112年全民健康保險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方式門診透析決

定事項略以：門透析總費用成長率3%，其中1%(約4.335億元)專

款專用，用於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透析與提升其照護品質，並

請本署會同門診透析服務相關團體，提出專款之具體執行計畫，

並至全民健康保險會報告。 

二、本署前就台灣腎臟醫學會112年1月31日所提本計畫初版，於112

年2月1日邀集醫界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腹膜透析腎友協會進行

初步溝通會議，決議請台灣腎臟醫學會參酌與會者意見修訂計

畫，同時將與會代表建議醫學中心評鑑項目優良『腹膜透析比血

液透析病人數≧15%』酌予放寬一節，轉請衛生福利部醫事司研

議參考(附件2，頁次討6-29)。 

三、112年3月8日門診透析預算112年研商議事會議決議，建請台灣

腎臟醫學會針對相關支付項目訂定之給付規範，考量支付衡平

性及區隔性，並參酌與會者建議酌修計畫後，逕提共擬會議討論

。 

四、112年3月21日台灣社區醫院協會拜會本署，為擴大腹膜透析推

動的廣度，建議新增「地區醫院、基層診所轉銜獎勵」，並於3

月24日與台灣腎臟醫學會討論後，於3月27日以電子郵件提供本

署。 

五、有關本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下稱支付標準）透析

治療之相關規範（附件3，頁次討6-32）及門診透析之醫療利用

概況、供需概況及醫療品質(附件4，頁次討6-37)： 

(一) 腎臟病患者透析模式分為血液透析（hemodialysis, HD）或腹

膜透析（peritoneal dialysis, PD），末期腎臟疾病患者必須長

期依賴血液/腹膜透析或腎臟移植的治療方法來延續其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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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標準中，透析治療處置費係採包裏式定額給付，另針對

執行腹膜透析亦有提供全自動腹膜透析機費用，摘要如下： 

 

 

(二) 此外，支付標準針對連續性可攜式腹膜透析提供「58009C-初

次 CAPD 病人指導費」(2,847 點)、「58010C-CAPD 病人輸液

連接管更換材料費」(600 點)、「58012C-連續性可攜帶式腹膜

透析導管植入術」(4,284 點)及「58026C-居家訪視居家透析治

療」(1,200 點/次)等費用。 

(三) 門診透析之醫療利用概況、供需概況及醫療品質： 

1. 以111年申報醫療點數來看，血液透析平年透析費用約50萬

點；腹膜透析約43萬點(同附件4表1)。 

2. 另如以連90天以上透析病人其所有醫療費用點數(含門診、

項目 

血液透析 

(58001C、58027C、

58029C) 

腹膜透析

(58002C) 

腹膜透析追蹤處置費 

連續性可

攜帶式腹

膜透析 

(58011C) 

全自動腹

膜透析

(58017C) 

全自動腹膜

透析機相關

費用-每日 

(58028C) 

執行

場域 
門診、住院 門診、住院 居家 

支付 

點數 

3912~4,100 

(每次費用) 

2,112 

(每次費用) 

8,675 

(每月費用) 

8,675 

(每月費用) 

67 

(每日費用) 

備註 

支付點數包括技術費、

檢驗費、藥劑費、一般

材料費、特殊材料費、

特殊藥劑費用(含 EPO)

及腎性貧血之輸血費在

內 

使用特殊材

料及特殊藥

劑者得加算

其費用 

支付點數包括： 

(1)醫護人員費：5,235點 

(2)特殊材料費：440點 

(3)每月醫材消耗品：

1,500點 

(4)每月檢查費：1,500點 

 

適用

層級 
基層院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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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住診)來看，血液透析患者平均每人每年約74萬點，腹

膜透析約68萬點(同附件4表2)。 

3. 其他供需概況及醫療品質(同附件4)。 

六、修正建議重點如下，修正對照表如附件5(頁次討6-41)： 

(一) 請依 112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總額協商程序規定，

應以結果面為導向，呈現資料投入之「預期效益評估指標」，

並提出明確反映整體效益的量化指標。 

(二)建議針對相關支付項目訂定支付規範，並考量支付衡平性

及區隔性。 

(三) 鼓勵院所開辦相關獎勵費之家數認定(含鼓勵新設立、重新

收治及輔導他院收治腹膜透析個案之院所)，請台灣腎臟醫

學會提供符合資格之院所名單。 

(四)腹膜透析照護品質指標項目，如屬現行慢性腎衰竭病人門

診透析服務品質上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 系統)資料

中，尚未收載者，請台灣腎臟醫學會提供本署相關資料以利

結算。 

七、財務評估： 

(一) 本案經估算，整體所需經費約6.92億元-8.91億元，超出本案預

算(4.335億元)，請通盤考量調降支付點數。 

(二) 另如以每人每年估算(不含開辦費及鼓勵院所腹膜透析病人接

受腎移植獎勵費)約須20.8-31.9萬元(下表，頁次討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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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評估表 (台灣腎臟醫學會版)                               
條

文

項

次 

項目 支付條件及點數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每人每年醫

療點數 

(點)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每人每年醫

療點數 

(點) 

財務預估(億) 

低推估 高推估 

(一) 

1~3 

鼓勵設置、重新

收治或輔導成立

腹膜透析室 /中

心 

(開辦獎勵費) 

 

1. 新設立腹膜

透 析 室 / 中

心：60萬點。 

2. 重新收治腹

膜透析室/中

心：40 萬點

( 含 已 設 立

的)。 

3. 輔導腹膜透

析室/中心：

20萬點。 

  

0.660 1.080 

(一) 

4(1) 

 

 

 

 

 

 

 

 

 

 

 

4(2) 

新個案獎勵費 

 

 

 

 

 

 

 

 

 

 

 

 

 

 

 

 

 

 

持續照護 

1. 首次接受腹

膜透析治療

之新病人，同

一院所持續

接受腹膜透

析照護達 6

個月以上者：

醫學中心、區

域 醫 院

36,000；地區

醫院、基層診

所：72,000  

2. 首次接受腹

膜透析治療

之新病人，持

續接受腹膜

透析照護達

12 個月以上

者：醫學中

心、區域醫院

10,000點/月

 

 

 

36,000 

 

 

 

 

 

 

 

 

 

60,000 

 

 

 

 

 

 

 

 

 

72,000 

 

 

 

 

 

 

 

 

 

120,000 

 

 

 

 

 
 

 

 

 

0.576 

 

 

 

 

 

 

 

 

 

0.160 

 

 

 

 

 
 

 

 

 

0.960 

 

 

 

 

 

 

 

 

 

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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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項

次 

項目 支付條件及點數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每人每年醫

療點數 

(點)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每人每年醫

療點數 

(點) 

財務預估(億) 

低推估 高推估 

地區醫院、基

層 診 所 ：

20,000 

(一) 

5 

自我照護費 追蹤處置費加成

50%  4,338 4,338 3.671 3.671 

(一) 

6 

經 SDM 後新個案

獎勵費 

CKD Stage 5或

已接受血液透

析治療之病人，

經一年內執行

SDM 而選擇腹膜

透析治療模式

之透析新病人，

且接受腹膜治

療 3個月以上。 

醫學中心、區域

醫院 10,000 

地區醫院、基層

診所：20,000 

10,000 20,000 0.103 0.439 

(二) 推廣獎勵費 

 

腹膜透析機構

推廣獎勵費 

1.以腹膜透析病

人數5人以上

之機構為主。 

2.依各院所之成

長率給予獎

勵費。 

4,000 4,000 0.250 0.250 

(三) 提升品質獎勵費 提升腹膜透析

院所照顧品質

獎勵費：訂有品

質指標項目，達

標者給予病人

數*5,000點 

5,000 5,000 0.395 0.395 

(四) 醫 病 共 享 決 策

(SDM) 

對於 CKD Stage 

5 或血液透析治

療 2 年內之病

人，執行 SDM：

醫學中心 、 區

 

 

2,000 

 

 

 

 

4,000 

 

 

 

 

0.224 

 

 

 

 

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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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項

次 

項目 支付條件及點數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每人每年醫

療點數 

(點)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每人每年醫

療點數 

(點) 

財務預估(億) 

低推估 高推估 

域醫院 1,000/

次 

地區醫院 、 

基層診所： 

2,000/次 

(CKD Stage 5

限半年申報一

次；血液透析

治療 2年內之

病人限每年申

報一次) 

 

 

 

 

 

 

 

 

 

 

 

 

 

 

 

 

 

 

 

 

 

 

 

 

 

 

 

 

(四) 訪視費 腹膜透析病人

訪視費： 

院所自行、或由

地區醫院或基

層診所協助輔

導醫院執行腹

膜透析病人居

家訪視，由實際

訪視之機構申

報。醫學中心、

區 域 醫 院

3,500/次;地區

醫院、基層診

所： 

5,000/次(每半

年 1次) 

7,000 10,000 0.080 0.120 

(四) 轉診費 上、平及下轉： 

每病人，限一次 

 

上轉 40,000 點 

 

下 轉 及 回 轉 

40,000 點 

 

平轉 20,000 點 

(僅估算上、下轉

各 1 次轉介費) 

 

 

 

 

 

40,000 

 

40,000 

 

20,000 

 

 

 

 

 

40,000 

 

40,000 

 

20,000 

 

 

 

 

 

0.8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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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項

次 

項目 支付條件及點數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每人每年醫

療點數 

(點)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每人每年醫

療點數 

(點) 

財務預估(億) 

低推估 高推估 

 
合計 

註：每人每年醫療費用點數不含開辦獎勵費。
 208,338 319,338 6.919 8.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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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評估表 (本署建議版)                               
條文

項次 

項目 支付條件及點數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每人每年醫

療點數 

(點)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每人每年醫

療點數 

(點) 

財務預估 

(億) 

(一) 

1~3 

鼓勵設置、重新收治

或輔導成立腹膜透

析室/中心 

(開辦獎勵費) 

1. 新設立腹膜

透 析 室 / 中

心：6030 萬

點。 

2. 重新收治腹

膜透析室/中

心：4020萬點

( 含 已 設 立

的)。 

3.輔導腹膜透析

室/中心：20

萬點。 

  

1.080 
0.740 

(一) 

4(1) 

 

 

 

 

 

 

 

 

 

 

 

4(2) 

新個案獎勵費 

 

 

 

 

 

 

 

 

 

 

 

 

 

 

 

 

 

 

持續照護 

1. 首次接受腹

膜透析治療

之新病人，同

一院所持續

接受腹膜透

析照護達6個

月以上者：醫

學中心、區域

醫院 36,000；

地區醫院、基

層 診 所 ：

72,000  

2. 首次接受腹

膜透析治療

之新病人，持

續接受腹膜

透析照護達

12 個月以上

者：醫學中

心、區域醫院

10,000 點/月

地區醫院、基

層 診 所 ：

20,000 

 

 

 

36,000 

 

 

 

 

 

 

 

 

 

60,000 

 

 

 

 

 

 

 

 

 

 

 

 

72,000 

 

 

 

 

 

 

 

 

 

120,000 

 

 

 

 

 

 

 
 

 

 

 

0.960 

 

 

 

 

 

 

 

 

 

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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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項次 

項目 支付條件及點數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每人每年醫

療點數 

(點)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每人每年醫

療點數 

(點) 

財務預估 

(億) 

(一)5 自我照護費 追蹤處置費加成

5010%  4,338 

868 

4,338 

868 

3.671 

0.734 

(一)6 經 SDM 後新個案獎

勵費 

CKD Stage 5或

已接受血液透析

治療之病人，經

一年內執行 SDM

而選擇腹膜透析

治療模式之透析

新病人個案，且

持續接受腹膜透

析照護達治療 3

個月以上獎勵

費。 

醫學中心、區域

醫院 10,000 

地區醫院、基層

診所：20,000 

10,000 

 

20,000 

 

0.439 

(二) 推廣獎勵費 

 

腹膜透析機構院

所推廣獎勵費 

1.以腹膜透析病

人數 5人以上

之機構為主。 

2.依各院所之成

長率給予獎勵

費。 

4,000 4,000 0.250 

(三) 提升品質獎勵費 提升腹膜透析院

所照顧品質獎勵

費：訂有品質指

標項目，達標者

給 予 病 人 數

*5,000點 

5,000 5,000 0.395 

(四) 醫病共享決策(SDM) 對於 CKD Stage 

5 或血液透析治

療 2 年內之病

人，執行 SDM：醫

學中心 、 區域

醫院 1,000600/

次 

 

 

2,000 

1,200 

 

 

 

 

 

4,000 

1,200 

 

 

 

 

 

0.525 

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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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項次 

項目 支付條件及點數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每人每年醫

療點數 

(點)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每人每年醫

療點數 

(點) 

財務預估 

(億) 

地區醫院 、 

基層診所： 

2,000600/次 

(CKD Stage 5限

半年申報一次；

血液透析治療 2

年內之病人限每

年申報一次) 

 

 

 

 

 

 

 

 

 

 

 

 

 

(四) 訪視費 腹膜透析病人訪

視費： 

院所自行、或由

地區醫院或基層

診所協助輔導醫

院執行腹膜透析

病人居家訪視，

由實際訪視之機

構申報。醫學中

心、區域醫院

3,5001,200/次;

地區醫院、基層

診所： 

5,0001,200/ 次

(每半年 1次) 

7,000 

2,400 

10,000 

2,400 

0.120 

0.036 

(四) 轉診費 上、平及下轉： 

每病人，限一次 

 

上轉 

40,00010,000

點 

 

下 轉 及 回 轉

40,00010,000

點 

 

平轉 

20,0005,000 點 

(僅估算上、下轉

各 1 次轉介費) 

 

 

 

40,000 

10,000 

 

 

40,000 

10,000 

 

 

20,000 

5,000 

 

 

 

 

 

40,000 

10,000 

 

 

40,000 

10,000 

 

 

20,000 

5,000 

 

 

 

   

 

1.200 

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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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項次 

項目 支付條件及點數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每人每年醫

療點數 

(點)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每人每年醫

療點數 

(點) 

財務預估 

(億) 

 
合計 

註：每人每年醫療費用點數不含開辦獎勵費。 

208,338 

139,468 

319,338 

245,468 

8.907 

4.357 

擬  辦：本案如獲通過，擬提報至全民健康保險會委員會議確認後，

報請衛生福利部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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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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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腎臟醫學會 112年 3月 27日重新提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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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透析與提升照護品質計畫」 
修訂草案 

建議單位：台灣腎臟醫學會 

 

一、依據： 

全民健康保險會(以下稱健保會)協定年度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事項辦理。 

二、計畫目的： 

（一）提升末期腎衰竭病人腹膜透析治療之占率。 

（二）加強院所腹膜透析照護品質及病人自我照護能力，提升病人透析技術存活率與總存活

率。 

（三）鼓勵新設置腹膜透析中心/室，醫院及基層透析診所可組成共同照護團隊，相互支

應，提升腹膜透析可近性及照護品質。 

（四）鼓勵有效管理腎臟疾病，發揮醫病共享決策(SDM)精神，並藉由腹膜透析品質監控獎

勵、及鼓勵腹膜透析醫療資訊化等，提升腎臟疾病整體醫療照護品質。 

三、 實施期間：自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 

四、112 年度執行目標： 

（一）腹膜透析新發個案：占率 ≥ 10%。 

(當年度腹膜透析新發個案數/當年度 ESKD 新發病人數) X 100。

(以最近一年腹膜透析新發個案占率之參考值為基準) 

(說明：腹膜透析的新發與盛行占率，均逐年下降中，建議以最近

一年數據為訂定執行目標的參考基準(9%與 7.57%)，而非五年的

平均值，故建議維持原案) 

（二）腹膜透析盛行個案：占率 ≥ 8%。 

(當年度腹膜透析盛行個案數/當年度 ESKD 盛行病人數) X 100。

(以 2015 年至 2019 年腹膜透析盛行個案占率之平均值為基準) 

（三）腹膜透析病人 1 年存活率：≥ 94%。 

(依據台灣腎臟醫學會 2021 腎病年報腹膜透析病人 1 年存活率為

基準) 

 

（四）腹膜透析病人 3 年存活率：≥ 72%。 

(依據台灣腎臟醫學會 2021 腎病年報腹膜透析病人 3 年存活率為

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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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與院所： 

（一）醫師資格：應至少有一名專任腎臟專科醫師。 

（二）護理人員：領有台灣腎臟醫學會與台灣腎臟護理學會共同舉辦之腹膜透析訓練班上課

證明者。 

 

六、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一）提升腹膜透析新發個案獎勵費： 

方案 支付點數 備註 

1.院所新設立腹膜透析室/中心開辦獎勵費： 

註：適用對象 

(1) 新成立腹膜透析室/中心，且開始收治腹

膜透析新病人之院所。 

(2) 且 1 年內有收治腹膜透析個案，或 1 年

內有與醫院共同照護腹膜透析病人 

支付內容： 

本項所定點數包括醫師及護理人員訓練費、

設立之軟硬體設施、及護理人員等費用。 

 

600,000 ⚫ 每一機構代號限核付一

次，機構更換負責人、遷

址視為同一機構；負責醫

師換機構代號前已領過本

項費用者，不再核付。 

⚫ 收治之個案，不限首次腹

膜透析之新病人。 

⚫ 共同照護之定義：院所間

簽訂共同照護合約，醫療

相互支應。 

⚫ 新設置之機構須提交當地

衛生局核准設立之公函。 

2. 鼓勵院所重新收治腹膜透析醫療獎勵費： 

註：適用對象 

(1)已設立腹膜透析室/中心，於本計畫公告日

前 1 年皆未收治腹膜透析病人，於本計

畫公告後重新開始收治腹膜透析病人之

院所。 

(2)且 1 年內有收治腹膜透析個案，或 1 年內

有與輔導院所共同照護腹膜透析病人。 

支付內容： 

本項所定點數鼓勵費用包括醫師及護理人員

重新訓練費、設立之軟硬體設施更新、及護

理人員等費用。 

400,000 ⚫ 每一機構代號限核付一

次，機構更換負責人、遷

址視為同一機構；負責醫

師換機構代號前已領過本

項費用者，不再核付。 

⚫ 收治之個案，不限首次腹

膜透析之新病人。 

⚫ 共同照護之定義：院所間

簽訂共同照護合約，醫療

相互支應。 

3. 醫院輔導其他院所新成立腹膜透析室/中

心獎勵費： 

註：適用對象 

1. 輔導院所新成立腹膜透析室/中心，且開

始收治腹膜透析新病人，或輔導原已有

200,000 ⚫ 每一機構代號限核付一

次，機構更換負責人、遷

址視為同一機構；負責醫

師換機構代號前已領過本

項費用者，不再核付。 

⚫ 收治之個案，不限首次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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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之院所重新開始收治腹膜透析新病

人。 

2. 且被輔導院所 1 年內有收治腹膜透析個

案，或 1 年內有與輔導醫院共同照護腹

膜透析病人。 

支付內容： 

本項所定點數包括醫師及護理人員訓練費、

及專家諮詢協助費用。 

 

膜透析之新病人 

⚫ 共同照護之定義：院所間

簽訂共同照護合約，醫療

相互支應 

⚫ 被輔導機構須提交當地衛

生局核准設立之公函 

⚫ 輔導院所可輔導一家以上

的受輔導院所。被輔導院

所，僅限被一家輔導院所

輔導。 

⚫ 輔導院所的資格：台灣腎

臟醫學會認定之腹膜透析

訓練醫院。 

4.腹膜透析新發個案照護團隊獎勵費： 

(1)首次接受腹膜透析治療之新病人，同一

院所持續接受腹膜透析照護達 6 個月以

上者。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36,000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72,000 

 

持續係指每月皆有申報腹膜

透析追蹤處置費 

4.腹膜透析新發個案照護團隊獎勵費： 

(2)首次接受腹膜透析治療之新病人，持續

接受腹膜透析照護達 12 個月以上者 

(第 7 個月至 12 個月) 

註：同月若有兩家以上院所申報，以「執行

時間-起」最早者計算。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10,000/月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20,000 

⚫ 核付當月申報腹膜透析追

蹤處理費之院所，當月係

指前開醫令「執行時間-

起」之年月 

⚫ 持續係指每月皆有申報腹

膜透析追蹤處置費 

5. 加強病人自我照護品質處置費： 

(1)執行腹膜透析病人之透析技術再訓練。 

(2)解決腹膜透析病人突發之狀況。 

(3)處理腹膜透析病人營養問題。 

追蹤處置費

加成 50% 

完成左列(1)-(3)至少一項，該

月可提出申報，須檢附佐證資

料(處置過程與結果)，並加註

於病歷。 

6. CKD Stage 5 或已接受血液透析治療之病

人，經一年內執行 SDM 而選擇腹膜透析治

療模式之透析新病人，且接受腹膜治療 3 個

月以上。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10,000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20,000 

腹膜透析啟動前一年內曾申

報 SDM 的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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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腹膜透析機構推廣獎勵費： 

1、以腹膜透析病人數 5 人以上之機構為主；地區醫院、基層診所不在此限。 

2、依各院所之成長率給予獎勵費。 

3、年成長率=【（112 年 PD 病人數 - 111 年 PD 病人數）÷ 111 年 PD 病人數】X 100 

4、獎勵點數： 

成長率 ≥ 3%：1,000 點 x112 年度 12 月腹膜透析病人數。 

成長率 ≥ 5%：2,000 點 x112 年度 12 月腹膜透析病人數。 

成長率 ≥ 10%：3,000 點 x112 年度 12 月腹膜透析病人數。 

成長率 ≥ 15%：4,000 點 x112 年度 12 月腹膜透析病人數。 

 

※前開月若無值，則以該院所當年度最後一個月申報計算。 

  同一保險對象同月多家申報，以「執行時間-起」最早者計算；下轉個案不在此限。 

 

（三）提升腹膜透析院所照顧品質獎勵費：各項品質指標項目及計算方式，如下： 

 

1、腹膜透析照護品質指標項目： 

項目 
各透析院所病人監

測值達成率 
得分 說明 

1. 高濃度葡萄糖腹膜透析液

(2.3%、2.5%、及 4.25%)的使

用量 

使用量占全部透析

液≤ 55% 
4 分（季） 以院所為單位進行計算 

2. 血鈉 ≥ 130 mmol/L 
受檢率 ≥ 90%且合

格率≥ 60% 

8 分（半

年） 
 

3. 血鉀 ≥ 3.2 mmol/L 
受檢率 ≥ 90%且合

格率≥ 80% 

8 分（半

年） 
 

4. 心胸比（Cardiothoracic 

Ratio）≤ 0.55 

受檢率 ≥ 90%且合

格率≥ 70% 
14 分（年）  

5. 殘餘腎功能之保留 

新病人啟動腹膜透析的一年內，

renal Kt/V 下降 ≤ 0.4/半年 

受檢率 ≥ 90%且合

格率≥ 60% 
10 分（年）  

6. 腹膜炎發生率 
每 100 人月腹膜炎 

≤ 2.0 次 
14 分（年） 

說明：健保署資料 1.5

為全國平均值，分母為

全國 PD 病人數，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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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需考量此為單一

院所之數值，部分院所

病人數較少。腹膜炎發

生率 2.0 已遠優於國際

水準，單一院所能達到

2.0 實屬不易 

7. 住院率 
每 100 人月住院率 

≤ 8.0 次 
14 分（年） 維持 100 人月之計算 

 

2、計算方式： 

(A) 收案需滿 3 個月(含)以上之個案，始列入品質獎勵費計算。 

(B) 當年度該院所腹膜透析品質監測指標項目總分全年 70 分以上者，才得以分配獎勵金額。 

(C) 核發金額計算方式：每家分配腹膜透析治療推廣獎勵金額 ＝  

當年度 12 月 31 日該院所腹膜透析病人數 X 5000 點 

 

(四)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表： 

 

編號 診療項目 支付點數 

Pxxxxx 對於 CKD Stage 5 或血液透析治療 2 年內之病人，執行末

期腎病治療方式醫病共享決策 SDM  

註： 

1.血液透析治療 2 年內之病人每一機構限每年申報 1 次。 

2.CKD Stage 5 病人限每半年申報一次，惟如屬全民健康保

險末期腎臟病前期(Pre-ESRD)之病人照護與衛教計畫之保

險對象，當年度已申報「P3405C 結案資料處理費」者，

自申報前開醫令之日起半年內不得再申報。 

3.SDM 範本及說明內容如附件。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1,000/次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2,000/次 

Pxxxxx 腹膜透析病人訪視費： 

院所自行、或由地區醫院或基層診所協助輔導醫院執行腹膜

透析病人居家訪視，由實際訪視之機構申報。 

註： 

1.基層診所與醫院須簽訂共同照護合約。 

2.居家訪視完成須提供原醫院居家訪視單。 

3.每半年申報 1 次，或病人因病自我照顧能力明顯下降、或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3,500/次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5,0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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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照護者有更動時得視情形每 3 個月申報 1 次。 

4.已申報支付標準第五部第一章居家照護所訂「護理訪視

費」及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之「醫師訪視

費用」，不得再申報本項費用。 

5.醫事人員執行相關服務後，於醫療院所病歷及照護機構診療

紀錄內，詳實記錄實施日期、時間、診療項目內容及醫事人

員簽名或蓋章。 

Pxxxxx 

 

 

 

 

 

 

 

 

 

 

 

 

 

 

 

 

 

 

 

 

 

 

Pxxxxx 

 

 

 

 

腹膜透析下轉及回轉獎勵費 

註： 

1.適用對象：醫院完成導管手術後之首次腹膜透析新病人，轉

介回原照顧機構繼續腹膜透析照護。 

2.支付規範： 

(1)每一病人限申報一次。 

(2)下列情形不得申報本項費用： 

a.同體系醫療院所間(含委託經營)之轉診案件 

b.已申報「全民健康保險急診品質提升方案」轉診品質獎勵費

用者 

c.已申報「全民健康保險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轉出醫院轉

銜作業獎勵費者 

d.Pre-ESRD 轉診獎勵費及 Early CKD 方案之「初期慢性腎

臟病轉診照護獎勵費(P4303C)」 

e.已申報醫療服務支付標準 01034B、01035B「辦理轉診費_

回轉及下轉」 

3.申報規範： 

(1)本項之「醫令類別」填「G(專案支付參考數值)」，「總量」、

「單價」、「點數」填 0。 

(2)其他申報規範同轉診支付標準(01034B-01038C)之規定。 

 

 

 

腹膜透析平轉獎勵費 

註： 

1. 適用對象：醫院尿毒症病人轉介至其他同層級醫院腹膜透

析導管植入手術並開始腹膜透析 

2. 支付規範： 

40,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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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xxxx 

(1)每一病人限申報一次。 

(2)下列情形不得申報本項費用：a-e 同上 

3.申報規範：(1)-(2)同上 

 

 

腹膜透析上轉獎勵費 

註： 

1. 適用對象：地區醫院、基層診所轉介尿毒症病人至醫院執

行腹膜透析導管植入手術並開始腹膜透析 

2. 執行規範： 

(1)每一病人限申報一次。 

(2)下列情形不得申報本項費用：a-e 同上 

f.已申報醫療服務支付標準 01036B、01037B「辦理轉診費_

上轉」 

3.申報規範： 

(1)-(2)同上 

 

 

 

 

 

 

40,000 

 

七、醫療費用申報及核付原則： 

(一)醫療費用申報、暫付、審查及核付，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

法規定辦理。 

(二)本計畫之醫療費用申報及核付原則： 

門診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格式之點數清單段欄位填報： 

(1)案件分類：請填報「05」。 

(2)任一特定治療項目代號：請填報「XX」。 

(三)當年之費用及相關資料請於次年 1 月 20 日前申報受理完成(3 月底核定)，未依期限申報者，

不予核發本計畫相關費用。 

 

八、結算方式：建議預算先扣除預估之新發個案獎勵費及品質獎勵費額度後，按季均分，以浮

動點值計算，且每點金額不高於 1元；當季預算若有結餘，則流用至下季；第

4季併同獎勵費用進行每點支付金額計算。若全年經費尚有結餘，則進行全年

結算，但每點支付金額不高於 1元。 

 

九、退場機制：未依保險人規定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登錄品質資訊或登錄不完整，經

輔導仍未改善之院所，保險人各分區業務組得終止其參加本方案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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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保險人並得視費用支付情形，隨時召開會議研議修改本方案之相關內容。 

 

十一、資訊公開：保險人得公開參與本方案之院所名單及相關品質資訊，供民眾參考。 

 

十二、簽訂共同照護之院所，由台灣腎臟醫學會認定，並於次月 10 日前將名單提報保險人分區

業務組。另品質指標項目如屬現行慢性腎衰竭病人門診透析服務品質上傳健保資訊網服務

系統(vpn 系統)資料尚未收載者，請台灣腎臟醫學會於次年 1 月底前提供本保險人。 

 

十三、本計畫如次年仍有編列預算，在次年度計畫未於次年初公告前，得延續辦理，符合次年度

計畫規定者，實施日期追溯至次年之 1 月 1 日，不符合次年度計畫規定者，得執行至次年

度計畫公告實施日之次月止。 

 

十四、預期效益：  

（一） 提升全國腹膜透析病人占率，降低國家總體透析醫療費用支出，體現透析醫療永續

概念。 

（二） 延長腹膜透析病人存活率，降低住院率，增進病人自我照護能力。 

（三） 改善腹膜透析醫療品質，提升病人健康生活滿意度。 

（四） 讓末期腎病病人更客觀自由選擇疾病治療模式與規劃未來健康人生，也讓健保資源

之使用與分配更臻有效與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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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膜透析室/中心設置標準 
 

 

腹膜透析設備應具下列設備： 

(1)腹膜透析床（台）。 

(2)醫用氣體設備及抽吸設備。 

(3)其他周邊設備： 

包括污水槽、換藥車、點滴架、冰箱、X光看片設備或醫療影像系統設備、衛教視

訊設備、加溫設備(電毯或微波爐)。 

(4)手部衛生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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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透析與提升照護品質計畫」 

醫院與診所腹膜透析病人共同照護合作備忘錄 

立備忘錄人 

基層診所 (以下簡稱甲方) 

醫院 (以下簡稱乙方) 

為執行乙方「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透析與提升照護品質計畫」，並確保雙方合作

順利進行，特簽署本合作備忘錄(以下簡稱備忘錄)以規範雙方各自之權利義務，其內容如下： 

第一條、甲方執行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透析與提升照護品質計畫，應遵照醫師

法、醫事法、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執行其業務。 

第二條、甲方為參加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透析與提升照護品質計畫，於執行本計

畫前，應先具備合格條件；於照護個案後，並恪遵個人資料保護法，不得將個案資料外

洩或移作他用。 

第三條、乙方邀請甲方執行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透析與提升照護品質計畫，應遵

守各項有關法令，並尊重醫師之職權，不得妨害其職權之行使。 

第四條、本備忘錄有效期間自民國○年○月○日起至民國○年○月○日止。屆期如雙方均願繼續

合作時，仍須另簽署新備忘錄。若此計畫終止，則備忘錄自動失效。 

第五條、甲、乙任一方擬終止本備忘錄時，應於預定終止日前三十天以書面通知對方，本備忘錄

之終止始生效力。 

第六條、任何一方違反本備忘錄或相關法令而受主管機關處罰確定，致影響他方權益時，受影響

之一方得要求終止備忘錄，並由可歸責方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七條、雙方均應遵守相關之法律，如有任何糾紛，應先行協調解決，以期減少訴訟。 

第八條、本備忘錄如有未盡事宜，得由甲乙雙方同意，以附約或換文補充之，其效力與本備忘錄

同。 

本備忘錄壹式三份，甲、乙方各執正本壹份為憑，另一份正本郵寄至台灣腎臟醫學會備查。 

 
立備忘錄人 

甲 方：        乙 方： 

醫事機構代號：       醫事機構代號： 

負 責 醫 師：       負 責 醫 師：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地 址： 

電 話：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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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透析與提升照護品質計畫」 

醫事服務機構成立腹膜透析輔導申請書 

 

被輔導機構：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名稱：                      代號：             

 

輔導機構：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名稱：                      代號：             

 

本院(所)申請自  年 月 日起接受 

 

                   （輔導機構名稱）             （輔導機構代號） 

輔導設立腹膜透析中心，為保險對象提供醫療服務。 

前述機構備有符合醫療機構設置標準之診療空間(設施)或治療空間、設備及診

療紀錄，以上如有不實，同意保險人不予支付相關診療費用。 

 

本申請書壹式三份，被輔導機構、輔導機構、及台灣腎臟醫學會各執正本壹份為憑。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及 

負責醫師大、小印章 
輔導機構印章及負責人印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加蓋與合約相符之印信及印

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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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腎衰竭治療模式衛教表 
病人透析治療模式選擇之充分告知機制 

 

病患編號：      -        

姓    名：                性別：□男  □女            電話號碼：                   

病歷號碼：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收案日期：   年   月   日 結案日期：   年   月   日    原發疾病：                

病患教育程度：□不識字□小學□初中□高中□大專□研究所 

病患家庭狀態：□未成年受扶養□有職業獨立工作□因病修養半工作狀態 

□因病無法工作□退休獨立生活□年邁或因病受照顧 

陪同家屬︰□ 配偶 □ 子女 □ 兄弟姊妹 □ 家長 □ 其他:           

 

衛教內容( 確實執行項目請打勾)︰ 

腹膜透析 血液透析 腎臟移植 

□透析通路和原理 □透析通路和原理 □移植的術前評估 

□透析場所/時間/執行者 □透析場所/時間/執行者 □移植的優點和缺點 

□透析可能產生的症狀 □透析可能產生的症狀 □移植的併發症 

□適應症及禁忌症 □適應症及禁忌症 □適應症及禁忌症 

□飲食/血壓/貧血控制 □飲食/血壓/貧血控制 □移植後抗排斥藥物和門診追

蹤簡介 

□其它(居家照護、社會福利等) □其它(居家照護、社會福利等) □其它(居家照護、社會福利

等)` 

 

『末期腎衰竭治療模式衛教』病患滿意度調查表 

1. 您覺得衛教的時間足夠嗎？ 

□1.非常足夠     □2.足夠  □3.普通    □4.不足夠  □5.非常不足夠 

2. 您對衛教的方式滿意嗎？ 

□1.非常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滿意     □5.非常不滿意 

3. 您對衛教內容瞭解嗎？ 

□1.非常瞭解     □2.瞭解  □3.稍微瞭解   □4.不瞭解     □5.非常不瞭解 

4. 整體而言，您覺得衛教對您選擇末期腎衰竭治療模式是否有幫助？ 

□1.非常有幫助 □2.有幫助   □3.普通   □4.沒有幫助 □5.完全沒有幫助 

 

病患或病患家屬簽名︰        衛教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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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腎臟醫學會 112年 3月 28日電子郵件修改六、(1)提升腹膜透析新發個案獎勵費之第 2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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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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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加強推動腹膜透析及提升其照護品質計畫(草案)討論會 

會議紀錄 

時間：112 年 2 月 1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地點：本署 901 會議室(臺北市信義路三段 140 號) 

主席：黃組長兆杰                               紀錄：賴昱廷 

出席代表與人員 

台灣腎臟醫學會 許永和、楊智宇、林慧美 

台灣醫院協會 林佩萩、廖秋鐲、邱琦皓、 

何宛青、許雅淇、顏正婷、 

吳亞筑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張孟源、吳韻婕 

社團法人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楊孟儒、林元灝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腹膜透析 

腎友協會 

吳鴻來、葉寶春 

本署醫務管理組 

 

游慧真、劉林義、洪于淇、 

陳依婕、朱文玥、許博淇、 

林其瑩、黃思瑄、鄭正義、 

楊淑美 

本署醫審及藥材組 連恆榮、何小鳳、陳惠群 

 

壹、主席致詞(略) 

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署醫務管理組 

                                                       台灣腎臟醫學會 

案  由：「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透析與提升其照顧品質計畫」(草案)案，

提請討論。 

決  議： 

一、本次會議以收錄各學(協)會代表意見予台灣腎臟醫學會作為後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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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本計畫參考。 

二、請台灣腎臟醫學會依據112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

其分配方式門診透析決定事項，提出本專款之「執行目標」、「預

期效益評估指標」及具體實施計畫(包括提升透析與品質之具體實

施、院所獎勵方式、品質監測指標等)。 

三、前開「執行目標」及「預期效益評估指標」，請依112年度全民健康

保險醫療給付總額協商程序規定，應以結果面為導向，呈現資料投

入之評估指標，並提出明確反映整體效益的量化指標(如112年腹膜

透析人數成長率達10%)。 

四、請台灣腎臟醫學會針對計畫內各項目，訂定具體操作型定義及相關

給付規範，另涉及獎勵點數部分，請參酌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

用項目及支付標準或相關方案及計畫，考量整體衡平性與區隔性。 

五、有關品質指標項目，如屬現行慢性腎衰竭病人門診透析服務品質上

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系統)資料尚未收載者，請台灣腎臟醫學

會提供本署相關資料以利結算。 

六、為鼓勵醫學中心下轉腹膜透析保險對象，有關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

項目中，醫學中心之優良項目【腹膜透析比血液透析病人數≧15%

】，請衛生福利部醫事司研議酌予放寬之可行性。 

七、有關台灣醫院協會建議本預算未使用部分可流用至一般服務預算

以提升門診透析點值一節，因涉總額協商，請台灣腎臟醫學會再行

瞭解提案可行性。 

八、請台灣腎臟醫學會參酌與會者意見修訂旨揭計畫草案，儘速提案至

本署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門診透析預算研商議事會議。 

 

參、 散會：中午 12 時 10 分。 

肆、 與會人員發言實錄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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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二項 透析治療Dialysis Therapy  (58001～58031) 

通則：血液透析採定額支付，惟如有下列特殊病例得核實申報： 

一、如每人每月使用EPO劑量連續三個月均達20,000單位，但Hb值小於8.5g/dl時，應尋找抗性原

因，若其URR≧65%、血清ferritin≧300ng/ml，而且無引起貧血之非腎臟因素時，得以檢附病

人臨床相關資料及說明使用理由專案申請增加每月注射劑量，經同意後始能提高EPO注射劑

量。 

二、特殊透析病患：在夜間透析(非屬醫院例行排班性透析)之肺水腫、藥物難以控制之嚴重高血

鉀症或藥物難以控制代謝性酸中毒之透析病患。 

 

編號 診療項目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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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中 

心 

支 

付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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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透析（一次） Hemodialysis      

58001C —住院 v v v v 4100 

 —門診      

58027C 1.急重症透析 v v v v 4100 

58029C 2.一般透析 v v v v 3912 

 註： 

1.以上項目所定點數包括技術費、檢驗費、藥劑費、一般
材料費、特殊材料費、特殊藥劑費用(含EPO)及腎性貧血
之輸血費在內。 

2. 58027C僅限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申報。 

(1)領有慢性腎衰竭、腎囊腫性疾病或腎臟移植手術後追
蹤照護之重大傷病證明外，同時領有第二張其他疾病
之重大傷病證明者。 

(2)未滿十三歲病人。 

(3)急診案件(緊急傷病必須立即血液透析當次申報)。 

(4)金門、馬祖、澎湖、小琉球、蘭嶼及綠島院所。 

(5)急性期個案透析(限首次領取慢性腎衰竭且必須接受定
期透析治療之重大傷病卡之有效起日三十日內申報，
含有效卡三個月)。 

     

58002C 腹膜透析（一次） 

Peritoneal dialysis 

註：使用特殊材料及特殊藥劑者得加算其費用。 

v v v v 2112 

58003C 血液灌洗  

Hemoperfusion 

註：  

1.本項目所定點數包括技術費及一般材料費在內，特殊材

料、血液灌洗器另計。 

2.屬西醫基層總額部門院所，本項以原支付點數2580點申

報。 

v v v v 3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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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靜脈分流管栓塞去除術 

Declotting of A-V shunt 

     

58004C － 單純simple v v v v 480 

58005C － 中度moderate v v v v 720 

58006C － 複雜complicated v v v v 965 

58007C 連續性動靜脈血液過濾術 

CAVH 

註： 

1.生命現象不穩定，且必需為接受過透析治療者。 

2.嚴重心臟衰竭合併肺水腫之病患。 

3.開心手術數日內併發急性腎衰竭之患者。 

4.屬西醫基層總額部門院所，本項以原支付點數2580點申

報。 

v v v v 3591 

58008C 血漿置換術 

Plasma exchange 

註： 

1.限下列病患實施 

(1)SLE，CNS involvement 

(2)Myasthenia gravis crisis 

(3)Macroglobulinaemia 

(4)RPGN 

(5)Goodpasture's disease 

(6)Multiple myoloma 

(7)Guillain-Barre syndrome 

(8)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9)Multiple Sclerosis and Neuromyelitis Optica 

(10)其他經專案向保險人申請同意實施者 

(11)血型不相容活體器官移植前之前置作業。 

(12)治療器官移植後之急性抗體排斥。 

2.屬西醫基層總額部門院所，本項以原支付點數2475點申

報。 

 

 

v v v v 2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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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性可攜帶式腹膜透析 

Continuous ambulatory peritoneal dialysis, CAPD 

     

58009B 1.初次CAPD病人指導費，CAPD instruction 

註：1.限以經專案向保險人申請同意後之醫院申報。 

    2.限病人初次腹膜透析申報。 

    3.包括病人專門技術訓練，家屬指導及教材給予。 

 v v v 2847 

58010B 2.CAPD病人輸液連接管更換材料費 

CAPD single unit P.D. set transfer material fee 

註：1.包括輸液管組更換準備包、導管管夾、輸液連接

管、腹膜透析引流袋。 

2.限術後使用CAPD病人申報。 

3.植管當次四周內以申報一次為原則，若有特殊阻塞

或感染需更換管路者，得另申報一次，最多以二次

為限。 

 v v v 600 

 3.腹膜透析追蹤處置費  

Peritoneal Dialysis Follow up therapy 

     

58011C (1)連續性可攜帶式腹膜透析 CAPD v v v v 8675 

58017C (2)全自動腹膜透析 Automated peritoneal dialysis v v v v 8675 

 

 

 

 

 

 

 

 

註：1.包括： 

(1)醫護人員費 (nursing care) 5235點。 

(2)特殊材料費 (CAPD special material) 440點。 

(3)每月醫材消耗品 (monthly consumption) 1500點。 

(4)每月檢查費 (monthly laboratory fee) 1500點。 

    2.每月申報一次。 

3.病人改變治療模式(如腹膜透析改為血液透析)或停止

腹膜透析治療者，則按比率扣除腹膜透析未治療天

數費用。 

4.病人因故住院仍持續接受腹膜透析治療，費用由住院

之院所申報。 

5.申報腹膜透析追蹤處置費應確實追蹤病人治療情形，

病人由門診轉住院治療，住院醫院應聯繫原腹膜透

析診治院所，告知病人住院期間、透析治療方式及

儀器使用情形等，並於病歷記載。 

     

58028C (3)全自動腹膜透析機相關費用-每日(APD daily fee) 

註：1.限長期使用全自動腹膜透析治療病人申報。 

2.每日每一病人限申報一次。包含租金、保養、維修

及管理等費用。 

v v v v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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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12B 4.連續性可攜帶式腹膜透析導管植入術。 

CAPD,Tenckhoff catheter implantation 

註：1.限以經專案向保險人申請同意後之醫院申報。 

2.包含手術費及一般材料費。 

 v v v 4284 

58013C 腹水移除透析 

Ascites dialytic ultrafiltration 

註：1.應以「頑固性腹水移除」為治療目的。 

2.已包括透析有關之技術費、檢驗費、一般及特殊藥
劑費、一般及特殊材料費等。 

v v v v 4100 

58014C 連續性全靜脈血液過濾術(每日) 

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 C.V.V.H ) 

註：1.生命徵象不穩定，且必需為接受過透析治療者。 

2.嚴重心臟衰竭合併肺水腫之病患。 

3.開心手術數日內併發急性腎衰竭之患者。 

4.屬西醫基層總額部門院所，本項以原支付點數2080

點申報。 

v v v v 4343 

58015C 血小板分離術 Platelets pheresis,  

註：1.適應症 

(1)懷孕而併有血小板增多症之病人有發生胎盤梗塞
之危險。 

(2)因血小板增多症而導致即將中風之病人。 

2.本案不須事前專案申請，但申報費用時應附事前審
查申報書及病歷摘要。 

3.特材請依支付標準特殊材料規定申報。 

v v v v 2475 

58016C 二重過濾血漿置換療法 

Double filtration plasmapheresis 

註：施行本項之適應症請依支付標準 58008C「血漿置換
術」之規定辦理。 

v v v v 2475 

58018C 連續性全靜脈血液過濾透析術(每三日) 

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 dialysis (C.V.V.H.D) 

註：1.生命徵象不穩定，且必需為接受過透析治療者。 

2.嚴重心臟衰竭合併肺水腫之病患。 

3.開心手術數日內併發急性腎衰竭之患者。 

4.屬西醫基層總額部門院所，本項以原支付點數2580

點申報。 

v v v v 5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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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26C 居家訪視-居家透析治療 

Home visit－home dialysis therapy 

註：1.新病患出院後一個月內一次。 

2.長期病患每年一次。 

3.多次合併症的個案，如腹膜炎導管出口及遂道發炎
等特殊個案，視情況申報。 

v v v v 1200 

58030B 緩慢低效率每日血液透析過濾治療 

Sustained low efficiency daily dia-hemofiltration (SLEDD-f) 

註：適應症： 

1.生命徵象不穩定，且必要為接受過透析治療者。 

2.嚴重心臟衰竭合併肺水腫之病患。 

3.開心手術數日內併發急性腎衰竭之病患。 

 v v v 10375 

58031A 分子吸附循環系統 

Molecular absorbent recirculating system(MARS) 

1.適應症：肝臟衰竭病人肝臟移植前的橋接治療，並須符
合下列所有條件： 

(1)病人經傳統治療無法維持肝功能，而於短期內有致死
之虞者（MELD score >30 或 PELD score >30）。 

(2)經評估通過需要肝臟移植者。 

(3)已有活體肝臟移植捐贈者。 

2.終止條件：下列情況之一，應考慮中止治療或改為自費
治療： 

(1)治療後一週內無明顯改善者（SOFA score仍未小於十
一分，或MELD score仍未小於二十五分）。 

(2)一週內無法接受肝移植者。 

3.當次移植以給付三次為限。 

4.含血清白蛋白注射液及血液淨化套組(MARS Treatment 

Kit)。 

  v v 14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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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表 1、門診透析醫療利用概況 

 
註：摘自門診透析預算研商議事會議資料。 

表 2、近 3 年洗腎病患(連續透析達 90 天以上者)平均每人醫療費用(門

診、急診、住診) 

年 病人數(P) 

每人平均醫療點數(萬點) 

門(急)診 住院 
門(急)住診 

合計 

108 年 91,413 59.78 13.75 73.53 

109 年 93,368 60.20 14.41 74.61 

110 年 95,168 59.95 11.20 71.15 

備註： 

1.資料來源為中央健康保險署門診點數清單檔 2019-2021 年。 

2.資料範圍為針對當年度符曾於門診透析申報 05(透析)案件者，且連續透析達 90 天以上者。 

3.門(急)平均醫療點數含門診透析費用。 

表 3、106 年至 110 年腹膜透析追蹤處置費申報情形 

申報點數單位：百萬點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醫療點數 659.37 -0.2% 657.76 -0.2% 661.05 0.5% 668.56 1.1% 667.37 -0.2% 

  醫院 653.13 -0.3% 651.17 -0.3% 655.23 0.6% 663.00 1.2% 662.32 -0.1% 

  西醫基層 6.24 20.0% 6.60 5.7% 5.82 -11.7% 5.56 -4.5% 5.04 -9.3% 

資料來源：本署第三代倉儲                            資料擷取時間：111/9/14 

註：本表以 106 年至 110 年申報 05 案件之腹膜透析追蹤處置費(P58011、58017C)案件費用點數統計結果。 

 

近5年(107~111年)門診透析醫療利用概況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腹膜透析 6,487       -1.16% 6,576       1.37% 6,548       -0.43% 6,550       0.03% 6,532       -0.27%

血液透析 82,204     3.27% 84,729     3.07% 86,552     2.15% 88,293     2.01% 89,748     1.65%

兩者皆有 1,275       1.03% 1,262       -1.02% 1,288       2.06% 1,314       2.02% 1,377       4.79%

合計 89,966     2.90% 92,567     2.89% 94,388     1.97% 96,157     1.87% 97,657     1.56%

腹膜透析 68.7 -0.55% 69.0 0.36% 69.3 0.45% 72.0 3.87% 72.6 0.84%

血液透析 884.2 3.12% 911.9 3.13% 931.1 2.10% 945.1 1.51% 957.2 1.27%

兩者皆有 15.8 2.77% 16.1 1.91% 16.6 3.22% 17.2 4.02% 17.2 0.03%

合計 968.7 2.85% 997.0 2.91% 1,016.9 2.00% 1,034.4 1.71% 1,047.0 1.22%

腹膜透析 102.9 0.66% 105.5 2.53% 109.3 3.52% 900.7 724.38% 990.9 10.02%

血液透析 10,572.6 3.47% 10,874.5 2.86% 11,232.2 3.29% 11,447.7 1.92% 10,554.1 -7.81%

兩者皆有 67.4 1.10% 68.1 1.04% 70.5 3.54% 177.7 152.02% 185.2 4.19%

合計 10,743.0 3.42% 11,048.2 2.84% 11,412.0 3.29% 12,526.1 9.76% 11,730.3 -6.35%

腹膜透析 2,798.8 0.17% 2,805.7 0.25% 2,827.6 0.78% 2,796.6 -1.10% 2,791.6 -0.18%

血液透析 41,524.5 3.46% 42,707.9 2.85% 44,111.3 3.29% 44,961.9 1.93% 45,250.7 0.64%

兩者皆有 581.2 2.08% 587.1 1.02% 602.8 2.67% 615.1 2.04% 612.7 -0.39%

合計 44,904.5 3.23% 46,100.7 2.66% 47,541.8 3.13% 48,373.6 1.75% 48,655.1 0.58%

腹膜透析 431,444   1.34% 426,654   -1.11% 431,829   1.21% 426,965   -1.13% 427,379   0.10%

血液透析 505,140   0.19% 504,053   -0.22% 509,651   1.11% 509,235   -0.08% 504,198   -0.99%

兩者皆有 455,851   1.04% 465,251   2.06% 468,025   0.60% 468,124   0.02% 444,965   -4.95%

合計 499,128   0.32% 498,026   -0.22% 503,684   1.14% 503,069   -0.12% 498,224   -0.96%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透析類型

每人平

均醫療

點數

點數

(百萬

點)

醫令

件數

(千件)

件數

(千件)

人數

1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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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6 年至 110 年門診透析院所數統計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腹膜 

透析 

A 

血液 

透析 

B 

家數 

占率 

A/B 

腹膜 

透析 

A 

血液 

透析 

B 

家數 

占率 

A/B 

腹膜 

透析 

A 

血液 

透析 

B 

家數 

占率 

A/B 

腹膜 

透析 

A 

血液 

透析 

B 

家數 

占率 

A/B 

腹膜 

透析 

A 

血液 

透析 

B 

家數 

占率 

A/B 

醫院 109 262 42% 110 260 42% 108 265 41% 109 262 42% 109 263 41% 

西醫基層 10 393 3% 10 414 2% 9 429 2% 9 436 2% 8 466 2% 

全國 119 655 18% 120 674 18% 117 694 17% 118 698 17% 117 729 16% 

註：資料來源：中央健康保險署第三代倉儲                      資料擷取時間：111/9/21 

1. 腹膜透析院所數係以當年曾申報內含腹膜透析醫令之 05 案件之院所。 

2. 血液透析院所數係以當年曾申報內含血液透析醫令之 05 案件之院所。 

3. 申報腹膜透析院所均有申報血液透析案件。 
 

 

表 4、111 年提供腹膜透析之院所分布 

分區 縣市別 診所數 醫院數 總計 

台北 新北 1 9 10 

 臺北 1 12 13 

 基隆  2 2 

 宜蘭  4 4 

  金門  1 1 

北區 桃園  6 6 

 新竹  5 5 

  苗栗  1 1 

中區 臺中 6 12 18 

 彰化  4 4 

  南投  2 2 

南區 雲林  2 2 

 嘉義  5 5 

  臺南 4 8 12 

高屏 高雄 3 11 14 

  屏東  6 6 

東區 花蓮  2 2 

  臺東  1 1 

總計   15 93 108 
 

註：共計有 19 家醫學中心，55 家區域醫院，9 家地區醫院及 15 家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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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門診透析治療供需概況 

 
 

111 年提供腹膜透析之院所名單(共 108家) 

分區 縣市別 診所數 醫院數 總計 

台北 新北 1 9 10 

 臺北 1 12 13 

 基隆  2 2 

 宜蘭  4 4 

  金門   1 1 

北區 桃園  6 6 

 新竹  5 5 

三、門診透析治療供需概況 (續)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新發個案數 8,807 8,525 9,004 9,394 9,571 10,179 10,019 10,391 10,697 10,668 11,184 11,596 11,887 12,346 12,475

-- <40歲 546 505 515 509 531 536 501 504 518 490 498 527 482 468 457

-- 40-64歲 3,846 3,755 3,852 3,855 4,014 4,121 4,180 4,253 4,317 4,114 4,287 4,360 4,436 4,326 4,341

-- 65-74歲 2,468 2,205 2,363 2,509 2,341 2,503 2,376 2,505 2,581 2,598 2,787 2,911 3,096 3,315 3,539

-- ≧75歲 1,947 2,060 2,274 2,521 2,685 3,019 2,962 3,129 3,281 3,466 3,612 3,798 3,873 4,237 4,138

新發個案數年齡層占率

-- <40歲 6.2% 5.9% 5.7% 5.4% 5.5% 5.3% 5.0% 4.9% 4.8% 4.6% 4.5% 4.5% 4.1% 3.8% 3.7%

-- 40-64歲 43.7% 44.0% 42.8% 41.0% 41.9% 40.5% 41.7% 40.9% 40.4% 38.6% 38.3% 37.6% 37.3% 35.0% 34.8%

-- 65-74歲 28.0% 25.9% 26.2% 26.7% 24.5% 24.6% 23.7% 24.1% 24.1% 24.4% 24.9% 25.1% 26.0% 26.9% 28.4%

-- ≧75歲 22.1% 24.2% 25.3% 26.8% 28.1% 29.7% 29.6% 30.1% 30.7% 32.5% 32.3% 32.8% 32.6% 34.3% 33.2%

透析發生率

--發生率(每百萬人口) 387 373 392 408 414 439 431 446 458 455 476 493 504 523 529

--年齡標準化發生率(每百萬人口) 337 315 324 327 322 332 315 318 318 307 313 314 314 316 309

透析盛行率

--盛行率(每百萬人口) 2,182 2,305 2,437 2,565 2,698 2,833 2,937 3,039 3,138 3,216 3,309 3,399 3,486 3,590 3,679

--年齡標準化盛行率(每百萬人口) 1,902 1,957 2,020 2,069 2,118 2,163 2,180 2,199 2,210 2,206 2,211 2,209 2,208 2,211 2,202

移植率(每百萬人口) 22.6% 19.2% 14.5% 15.6% 16.4% 14.8% 15.8% 13.1% 14.3% 14.8% 12.9% 12.9% 13.6% 13.7% 16.7%

--境內 13.5% 12.1% 10.4% 12.1% 13.1% 11.9% 13.2% 10.9% 13.0% 13.7% 12.0% 12.0% 12.9% 12.8% 16.0%

--境外 9.0% 7.1% 4.1% 3.5% 3.3% 2.8% 2.6% 2.1% 1.2% 1.1% 0.9% 0.9% 0.8% 0.8% 0.7%

新發透析患者主診斷為糖尿病之比率 43.4% 43.2% 43.9% 46.1% 45.8% 45.3% 45.9% 45.6% 45.1% 45.5% 45.3% 45.9% 45.4% 46.3% 47.9%

透析患者開始透析之平均年齡 62.8 63.2 63.7 64.3 64.5 65.2 65.2 65.6 65.7 66.3 66.3 66.5 66.8 67.3 67.5

四、透析患者存活率

透析患者

--血液透析

--腹膜透析

移植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2021台灣腎病年報」。

        2.年齡標準化發生率及年齡標準化盛行率係依WHO2000~2025年標準人口結構為基準計算。

        3.透析患者透析期間：台灣2010~2014年、美國2013年、歐洲2010~2014年。

註：1.透析發生率=透析發生數/人口數*1,000,000；透析盛行率=透析盛行數/人口數*1,000,000；移植率=移植數/人口數*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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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項目

                 國家

治療模式 美國台灣

第一年存活率

歐洲

屍體：86.6%

活體：94.4%

第二年存活率 第五年存活率

69.1% 73.5% 54.9% 43.6% 42.9%

美國 歐洲 台灣 美國 歐洲

57.7%87.4% …

85.5%

…

…

…

89.4%

80.3%

79.1%

91.5%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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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   1 1 

中區 臺中 6 12 18 

 彰化  4 4 

  南投   2 2 

南區 雲林  2 2 

 嘉義  5 5 

  臺南 4 8 12 

高屏 高雄 3 11 14 

  屏東   6 6 

東區 花蓮  2 2 

  臺東   1 1 

總計   15 93 108 

表 6、透析患者存活率 

 
 

三、門診透析治療供需概況 (續)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新發個案數 8,807 8,525 9,004 9,394 9,571 10,179 10,019 10,391 10,697 10,668 11,184 11,596 11,887 12,346 12,475

-- <40歲 546 505 515 509 531 536 501 504 518 490 498 527 482 468 457

-- 40-64歲 3,846 3,755 3,852 3,855 4,014 4,121 4,180 4,253 4,317 4,114 4,287 4,360 4,436 4,326 4,341

-- 65-74歲 2,468 2,205 2,363 2,509 2,341 2,503 2,376 2,505 2,581 2,598 2,787 2,911 3,096 3,315 3,539

-- ≧75歲 1,947 2,060 2,274 2,521 2,685 3,019 2,962 3,129 3,281 3,466 3,612 3,798 3,873 4,237 4,138

新發個案數年齡層占率

-- <40歲 6.2% 5.9% 5.7% 5.4% 5.5% 5.3% 5.0% 4.9% 4.8% 4.6% 4.5% 4.5% 4.1% 3.8% 3.7%

-- 40-64歲 43.7% 44.0% 42.8% 41.0% 41.9% 40.5% 41.7% 40.9% 40.4% 38.6% 38.3% 37.6% 37.3% 35.0% 34.8%

-- 65-74歲 28.0% 25.9% 26.2% 26.7% 24.5% 24.6% 23.7% 24.1% 24.1% 24.4% 24.9% 25.1% 26.0% 26.9% 28.4%

-- ≧75歲 22.1% 24.2% 25.3% 26.8% 28.1% 29.7% 29.6% 30.1% 30.7% 32.5% 32.3% 32.8% 32.6% 34.3% 33.2%

透析發生率

--發生率(每百萬人口) 387 373 392 408 414 439 431 446 458 455 476 493 504 523 529

--年齡標準化發生率(每百萬人口) 337 315 324 327 322 332 315 318 318 307 313 314 314 316 309

透析盛行率

--盛行率(每百萬人口) 2,182 2,305 2,437 2,565 2,698 2,833 2,937 3,039 3,138 3,216 3,309 3,399 3,486 3,590 3,679

--年齡標準化盛行率(每百萬人口) 1,902 1,957 2,020 2,069 2,118 2,163 2,180 2,199 2,210 2,206 2,211 2,209 2,208 2,211 2,202

移植率(每百萬人口) 22.6% 19.2% 14.5% 15.6% 16.4% 14.8% 15.8% 13.1% 14.3% 14.8% 12.9% 12.9% 13.6% 13.7% 16.7%

--境內 13.5% 12.1% 10.4% 12.1% 13.1% 11.9% 13.2% 10.9% 13.0% 13.7% 12.0% 12.0% 12.9% 12.8% 16.0%

--境外 9.0% 7.1% 4.1% 3.5% 3.3% 2.8% 2.6% 2.1% 1.2% 1.1% 0.9% 0.9% 0.8% 0.8% 0.7%

新發透析患者主診斷為糖尿病之比率 43.4% 43.2% 43.9% 46.1% 45.8% 45.3% 45.9% 45.6% 45.1% 45.5% 45.3% 45.9% 45.4% 46.3% 47.9%

透析患者開始透析之平均年齡 62.8 63.2 63.7 64.3 64.5 65.2 65.2 65.6 65.7 66.3 66.3 66.5 66.8 67.3 67.5

四、透析患者存活率

透析患者

--血液透析

--腹膜透析

移植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2021台灣腎病年報」。

        2.年齡標準化發生率及年齡標準化盛行率係依WHO2000~2025年標準人口結構為基準計算。

        3.透析患者透析期間：台灣2010~2014年、美國2013年、歐洲2010~2014年。

註：1.透析發生率=透析發生數/人口數*1,000,000；透析盛行率=透析盛行數/人口數*1,000,000；移植率=移植數/人口數*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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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存活率 第五年存活率

69.1% 73.5% 54.9% 43.6% 42.9%

美國 歐洲 台灣 美國 歐洲

57.7%87.4% …

85.5%

…

…

…

89.4%

80.3%

79.1%

91.5%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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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醫療品質指標 

 

六、醫療品質指標

(二)腹膜透析

106 107 108 109 110

受檢率 88.76%~100% 98.94% 98.90% 98.44% 98.54% 98.13%

BCG平均值 … 3.73             3.74             3.74             3.74 3.75

≧3.5百分比 ≧79.87% 87.75% 88.31% 89.23% 88.70% 89.13%

BCP平均值 … 3.28 3.22 3.24 3.46 3.48

≧3.0百分比 ≧81.41% 89.91% 88.22% 88.64% 94.50% 96.01%

受檢率 87.67%~100% 97.46% 97.61% 97.07% 97.55% 96.58%

平均值 … 2.05             2.03             2.05             2.03 2.01

≧1.7百分比 ≧83.82% 94.48% 93.43% 93.59% 92.38% 92.77%

受檢率 88.59%~100% 98.93% 98.63% 98.24% 98.44% 98.35%

平均值 … 10.20           10.23           10.25           10.31 10.25

＞8.5 g/dL之百分比 ≧87.17% 97.03% 96.96% 96.56% 97.03% 97.31%

住院率

(人次/每千人)
住院率(負向指標) ≦470.14 435.67 425.05 435.28 421.88 399.90

住院次數 … 8,405 8,238 8,487 … …

住院率(負向指標) … 10.77% 10.57% 10.85% … …

住院次數 … 7,349 7,171 7,254 … …

住院率(負向指標) … 9.42% 9.20% 9.27% … …

透析時間＜1年之死亡率(負

向指標)
≦1.22 1.20 0.98 1.28 1.07 1.10

透析時間≧1年之死亡率(負

向指標)
≦1.68 1.57 1.39 1.61 1.58 1.89

腹膜炎發生數 … 1,306 1,138 1,035 1,121 1,199

腹膜炎發生率(負向指標) ≦1.54 1.67 1.46 1.32 1.42 1.53

腎功能恢復人數 9 12 11 14 6

脫離率I--腎功能回復 0.80% 1.06% 1.03% 1.30% 0.54%

腎移植人數 93 103 127 96 64

脫離率II--腎移植 1.43% 1.58% 1.97% 1.48% 1.00%

89.80%~100% … 99.59% 99.91% 99.82% 96.28%

≦0.29% 0.52% 0.34% 0.24% 0.20% 0.19%

89.81%~100% … 99.60% 99.93% 99.83% 96.36%

≦0.15% 0.16% 0.16% 0.19% 0.05% 0.19%

≧54.45% 58.73% 59.96% 60.42% 61.13% 61.56%

… … … … … 81.06%

… … … … … 93.85%

受檢率 88.70%~100% 98.92% 98.74% 98.41% 98.53% 98.06%

鈣磷乘積< 60 mg
2
/dL

2之百分

比
≧86.07% 94.87% 95.54% 95.64% 95.72% 95.54%

資料來源：中央健康保險署。

註：正向指標取最近3年平均值*(1-10%)為參考值，負向指標取最近3年平均值*(1+10%)為參考值；若為當年度新增

        指標則無參考值；監測期間未達3年指標，取其現有監測期間作為參考值期間。

C型肝炎抗體陽性慢性透析病人HCV RNA檢查率

(血透腹透合併)

HCV RNA陽性慢性透析病人抗病毒藥物治療率

(血透腹透合併)

55歲以下腹膜透析病患移植登錄率

鈣磷乘積

C型肝炎抗體轉陽率(負向指標)

B型肝炎表面抗原轉陽率(負向指標)

脫離率

(百分比)

腹膜炎發生率

(每100人月)

跨院住院率

(每100人月)

貧血檢查-Hb

尿素氮

透析效率-

Weekly Kt/V

指標項目
                                       年

項目

專業醫療服務品質

營養狀態

血清白蛋白

(Albumin)

參考值(110年)
註

監測結果

死亡率

(人/每百人)

B型肝炎表面抗原受檢率

C型肝炎抗體受檢率

參考指標

同院住院率

(每100人月)



討 6-44 

「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透析與提升照護品質計畫」(草案)對照表 

建議修訂條文(參採 112年 3月 8日研商議事會議代表建議) 112年 3月 27日台灣腎臟醫學會版本 本署意見 

一、依據： 

全民健康保險會(以下稱健保會)協(決定)定年度醫療給付費用總

額事項辦理。 

一、依據： 

全民健康保險會(以下稱健保會)協定年度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事項

辦理。 

酌修文字 

二、計畫目的： 

（一）提升末期腎衰竭病人腹膜透析治療之占率。 

（二）加強院所腹膜透析照護品質及病人自我照護能力，提升病

人透析技術存活率與總存活率。 

（三）鼓勵新設置腹膜透析中心/室，醫院及基層透析診所可組

成共同照護團隊，相互支應，提升腹膜透析可近性及照

護品質。 

（四）鼓勵有效管理腎臟疾病，發揮醫病共享決策(下稱 SDM)

精神，並藉由腹膜透析品質監控獎勵、及鼓勵腹膜透析

醫療資訊化等，提升腎臟疾病整體醫療照護品質。  

二、計畫目的： 

（一）提升末期腎衰竭病人腹膜透析治療之占率。 

（二）加強院所腹膜透析照護品質及病人自我照護能力，提升病

人透析技術存活率與總存活率。 

（三）鼓勵新設置腹膜透析中心/室，醫院及基層透析診所可組

成共同照護團隊，相互支應，提升腹膜透析可近性及照

護品質。 

（四）鼓勵有效管理腎臟疾病，發揮醫病共享決策(SDM)精

神，並藉由腹膜透析品質監控獎勵、及鼓勵腹膜透析醫

療資訊化等，提升腎臟疾病整體醫療照護品質。  

建議計畫目的以新增腹膜透析病人為

本計畫重點。 

三、實施期間：自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惟本計畫

涉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下稱

支付標準)，自公告日起生效。 

三、實施期間：自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 

本計畫之支付標準應於公告後才會產

生費用，爰建議自公告日後生效。  

四、 預算來源： 

（一） 112年門診透析服務總費用成長率 1%，約 433.5百萬元，

屬專款專用項目。 

（二） 預算先扣除預估之新發個案獎勵費及品質獎勵費額度

後，按季均分，以浮動點值計算，且每點金額不高於 1元；

當季預算若有結餘，則流用至下季；第 4季併同獎勵費用

進行每點支付金額計算。若全年經費尚有結餘，則進行全

年結算，但每點支付金額不高於 1元。 

 

建議新增預算來源，並將「八、結算方

式」移列至本項次。 

四五、112年度執行目標： 

（一）腹膜透析新發個案：占率 ≥ 10%。 

(當年度腹膜透析新發個案數/當年度

ESKD 新發病人數) X 100。(以最近

一年腹膜透析新發個案占率之參考

值為基準) 

(說明：腹膜透析的新發與盛行占

率，均逐年下降中，建議以最近一

年數據為訂定執行目標的參考基準

四、112年度執行目標： 

（一）腹膜透析新發個案：占率 ≥ 10%。 

(當年度腹膜透析新發個案數/當年度

ESKD 新發病人數) X 100。(以最近

一年腹膜透析新發個案占率之參考

值為基準) 

(說明：腹膜透析的新發與盛行占

率，均逐年下降中，建議以最近一

年數據為訂定執行目標的參考基準

1. 酌修文字及更改序號。 

2. 經查 2021台灣腎病年報，相關執行

目標指標值如下： 

(1) 腹膜透析新發個案查 108 年新

發透析病人數為 12,475 人，占

率為 9.4%。 

(接續下頁)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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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條文(參採 112年 3月 8日研商議事會議代表建議) 112年 3月 27日台灣腎臟醫學會版本 本署意見 

(9%與 7.57%)，而非五年的平均

值，故建議維持原案) 

（二）腹膜透析盛行個案：占率 ≥ 8%。 

(當年度腹膜透析盛行個案數/當年度

ESKD 盛行病人數) X 100。(以 2015

年至 2019 年腹膜透析盛行個案占率

之平均值為基準) 

（三）腹膜透析病人 1 年存活率：≥ 94%。 

(依據台灣腎臟醫學會 2021 腎病年

報腹膜透析病人 1 年存活率為基準) 

（四）腹膜透析病人 3 年存活率：≥ 72%。 

(依據台灣腎臟醫學會 2021 腎病年

報腹膜透析病人 3 年存活率為基準)  

(9%與 7.57%)，而非五年的平均

值，故建議維持原案) 

（二）腹膜透析盛行個案：占率 ≥ 8%。 

(當年度腹膜透析盛行個案數/當年度

ESKD 盛行病人數) X 100。(以 2015

年至 2019 年腹膜透析盛行個案占率

之平均值為基準) 

（三）腹膜透析病人 1 年存活率：≥ 94%。 

(依據台灣腎臟醫學會 2021 腎病年

報腹膜透析病人 1 年存活率為基準) 

（四）腹膜透析病人 3 年存活率：≥ 72%。 

(依據台灣腎臟醫學會 2021 腎病年

報腹膜透析病人 3 年存活率為基準)  

 

(2) 腹膜透析盛行個案 5 年平均為

8.44%。 

(3) 腹膜透析病人 1 年存活率

95.4%。 

(4) 腹膜透析病人 3 年存活率

79.5%。 

2.建議提高「(二)腹膜透析盛行個案

占率」、「(三)腹膜透析病人 1年存活

率」、「(四)腹膜透析病人 3年存活率」

之執行目標指標值。  

五六、參與院所與申請程序： 
由具有下列資格之全民健康保險(下稱本保險)特約醫療院所，

向本保險分區業務組提出申請。 

(一) 醫師資格：應至少有一名專任腎臟專科醫師。 

(二) 護理人員：領有台灣腎臟醫學會與台灣腎臟護理學會共同舉

辦之腹膜透析訓練班上課證明者。  

五、參與院所： 

（一）醫師資格：應至少有一名專任腎臟專科醫師。 

（二）護理人員：領有台灣腎臟醫學會與台灣腎臟護理學會共同

舉辦之腹膜透析訓練班上課證明者。  

1.更改序號。 

2.新增申請程序。 

3.經統計 111年透析院所數中，共有

36家未具有專任腎臟專科醫師；108

家申報腹膜透析院所有 2家未具有

專任腎臟專科醫師。   

六七、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一）提升腹膜透析新發個案照護費： 

本項費用於年度結算時，由保險人以補付方式撥付。 

六、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一）提升腹膜透析新發個案照護費： 

1.更改序號。 

2.補充說明結算方式。 

方案項目 支付點數 備註 

1.院所新設立腹膜透析室/中心

開辦獎勵費： 

註：適用對象 

(1)1.適用對象：新成立腹膜透

析室/中心，且中心成立後

開始收治腹膜透析新病人

之院所。(2)且 1 年內有收

治腹膜透析個案，或 1 年

 600,000  

 300,000   

⚫ 每一機構代號

限核付一次，

機構更換負責

人、遷址視為

同一機構；負

責醫師換機構

代號前已領過

本項費用者，

不再核付。 

⚫ 收治之個案，

方案 支付點數 備註 

1.院所新設立腹膜透析室/中心

開辦獎勵費： 

註：適用對象 

(1) 新成立腹膜透析室/中心，

且開始收治腹膜透析新病

人之院所。 

(2) 且 1 年內有收治腹膜透析

個案，或 1 年內有與醫院

共同照護腹膜透析病人 

600,000 ⚫ 每一機構代號

限核付一次，

機構更換負責

人、遷址視為

同一機構；負

責醫師換機構

代號前已領過

本項費用者，

不再核付。 

⚫ 收治之個案，

1. 酌修文字，並將備註文字移至左欄。 

2. 新設立腹膜透析室/中心是否應考

量當地資源再評估，本項獎勵費支

付點數台灣腎臟醫學會 112 年 1 月

31日(2月 1日討論)所送版本為 10

萬點，同年 2 月 15 日(3 月 8 日研

商議事會議討論)為 30 萬點，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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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有與醫院共同照護腹膜

透析病人。 

(2)2.支付內容：本項所定點數

包括醫師及護理人員訓練

費、設立之軟硬體設施、

及護理人員等費用。 

(3)3.每一機構代號限核付一

次，機構更換負責人、遷

址視為同一機構；負責醫

師換機構代號前已領過本

項費用者，不再核付。 

(4)4.共同照護之定義：院所間

簽訂共同照護合約(「全民

健康保險鼓勵院所加強推

動腹膜透析與提升照護品

質計畫」醫院與診所腹膜

透析病人共同照護合作備

忘錄，如附件 1)，醫療相

互支應。 

(5)5.新設置之機構須提交當地

衛生局核准設立之公函。  

不限首次腹膜

透析之新病

人。 

⚫ 共同照護之定

義：院所間簽

訂共同照護合

約，醫療相互

支應。 

⚫ 新設置之機構

須提交當地衛

生局核准設立

之公函。 

 

支付內容： 

本項所定點數包括醫師及護理

人員訓練費、設立之軟硬體設

施、及護理人員等費用。  

不限首次腹膜

透析之新病

人。 

⚫ 共同照護之定

義：院所間簽

訂共同照護合

約，醫療相互

支應。 

⚫ 新設置之機構

須提交當地衛

生局核准設立

之公函。 

3月 27日為 60萬點，請說明本項支

付點數訂定之理由依據，是否有成

本分析。 

3. 考量預算有限，本項支付點數建議

維持 30萬點。 

4. 適用對象已敘明「收治腹膜透析病

人」，刪除「備註」之「收治之個案，

不限首次腹膜透析之新病人」文字。 

5. 請說明「共同照護」腹膜透析病人之

定義，係指醫師或護理人員互相支

援嗎？可否本署申報資料取得？院

所申報「腹膜透析訪視費」是否已符

合「共同照護腹膜透析病人」之條

件？ 

 

方案項目 支付點數 備註 

2. 鼓勵院所重新收治腹膜透

析醫療獎勵費： 

註：  

(1)1.適用對象：同時符合下列

條件之院所 

(1) 已設立腹膜透析室/中心，

於本計畫公告日前1年(如

112 年 1 月 1 日公告，則

前 1 年係指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皆未收治腹膜透析病人。 

(2) 或已有公告日(含)後有收

治腹膜透析病人的地區醫

院或診所。(2)且，1 年內

有收治腹膜透析個案，或

 400,000  

200,000 

⚫ 每一機構代號

限核付一次，

機構更換負責

人、遷址視為

同一機構；負

責醫師換機構

代號前已領過

本項費用者，

不再核付。 

⚫ 收治之個案，

不限首次腹膜

透析之新病

人。 

⚫ 共同照護之定

義：院所間簽

訂共同照護合

方案 支付點數 備註 

2. 鼓勵院所重新收治腹膜透

析醫療獎勵費： 

註：適用對象 

(1)已設立腹膜透析室/中心，

於本計畫公告日前 1 年皆

未收治腹膜透析病人或已

有收治腹膜透析病人的地

區醫院或診所。 

(2) 且 1 年內有收治腹膜透析

個案，或 1 年內有與輔導

院所共同照護腹膜透析病

人。 

支付內容： 

400,000 ⚫ 每一機構代號

限核付一次，

機構更換負責

人、遷址視為

同一機構；負

責醫師換機構

代號前已領過

本項費用者，

不再核付。 

⚫ 收治之個案，

不限首次腹膜

透析之新病

人。 

⚫ 共同照護之定

義：院所間簽

訂共同照護合

1. 酌修文字，並將備註文字移至左

欄。. 

2.  本項獎勵費支付點數台灣腎臟醫

學會 112年 1月 31日(2月 1日討

論)所送版本為 10萬點，同年 2月

15日(3月 8日研商議事會議討論)

為 20 萬點，同年 3 月 27 日為 40

萬點，請說明本項支付點數訂定之

理由依據，是否有成本分析。 

3. 考量預算有限，建議支付點數修正

為 20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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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含)後 1 年內有與

輔導院所共同照護腹膜透

析病人。 

(2)2.支付內容：本項所定點數

鼓勵費用包括醫師及護理

人員重新訓練費、設立之

軟硬體設施更新、及護理

人員等費用。 

(3)3.每一機構代號限核付一

次，機構更換負責人、遷

址視為同一機構；負責醫

師換機構代號前已領過本

項費用者，不再核付。 

(4)4.共同照護之定義：院所間

簽訂共同照護合約，醫療

相互支應。 

約，醫療相互

支應。 

 

本項所定點數鼓勵費用包括醫

師及護理人員重新訓練

費、設立之軟硬體設施更

新、及護理人員等費用。 

約，醫療相互

支應。 
4. 有關本項適用對象包括「已有收治

腹膜透析病人」一節，查本計畫之

實施起日為 112年 1月 1日，請說

明將實施日前已有收治腹膜透析

病人之院所納入保障範圍之理由。 

5.請說明本項獎勵費僅適用地區醫院

及診所之理由。  

6.適用對象已敘明「收治腹膜透析病

人」，刪除「備註」之「收治之個案，

不限首次腹膜透析之新病人」文字。 

 

 

 

 

 

方案項目 支付點數 備註 

3. 醫院輔導其他院所新成立腹

膜透析室/中心獎勵費： 

註：適用對象 

(1)1.適用對象：同時符合下列條

件： 

  (1)輔導院所新成立腹膜透析室

/中心，且開始收治腹膜透析

新病人，或輔導原已有設置之

院所重新開始收治腹膜透析新

病人。 

  (2)且被輔導院所新成立或再啓

用腹膜透析室/中心 1 年內有

收治腹膜透析個案，或 1 年內

有與輔導醫院共同照護腹膜透

析病人。 

200,000 ⚫ 每一機構代號限

核付一次，機構

更換負責人、遷

址視為同一機

構；負責醫師換

機構代號前已領

過本項費用者，

不再核付。 

⚫ 收治之個案，不

限首次腹膜透析

之新病人 

⚫ 共同照護之定

義：院所間簽訂

共同照護合約，

醫療相互支應 

⚫ 被輔導機構須提

交當地衛生局核

准設立之公函 

⚫ 輔導院所可輔導

方案 支付點數 備註 

3. 醫院輔導其他院所新成立腹

膜透析室/中心獎勵費： 

註：適用對象 

3. 輔導院所新成立腹膜透析室/

中心，且開始收治腹膜透析

新病人，或輔導原已有設置

之院所重新開始收治腹膜透

析新病人。 

4. 且被輔導院所 1 年內有收治

腹膜透析個案，或 1 年內有

與輔導醫院共同照護腹膜透

析病人。 

支付內容： 

本項所定點數包括醫師及護理人

員訓練費、及專家諮詢協助費

用。  

200,000 ⚫ 每一機構代號限

核付一次，機構

更換負責人、遷

址視為同一機

構；負責醫師換

機構代號前已領

過本項費用者，

不再核付。 

⚫ 收治之個案，不

限首次腹膜透析

之新病人 

⚫ 共同照護之定

義：院所間簽訂

共同照護合約，

醫療相互支應 

⚫ 被輔導機構須提

交當地衛生局核

准設立之公函 

⚫ 輔導院所可輔導

1. 酌修文字，並將備註文字移至左欄。 

2. 本項獎勵費台灣腎臟醫學會 112年

1月 31日(2月 1日討論)所送版本

為 10萬點，同年 2月 15日(3月 8

日研商會議討論)為 20萬點，請說

明本項支付點數訂定之理由依據，

是否有成本分析。 

3.適用對象已敘明「收治腹膜透析病

人」，刪除「備註」之「收治之個案，

不限首次腹膜透析之新病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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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付內容：2.本項所定點數包

括醫師及護理人員訓練費、及

專家諮詢協助費用。 

(3)3.每一機構代號限核付一次，

機構更換負責人、遷址視為同

一機構；負責醫師換機構代號

前已領過本項費用者，不再核

付。 

(4)4.共同照護之定義：院所間簽

訂共同照護合約，醫療相互支

應。 

(5)5.被輔導院所須提交當地衛生

局核准設立之公函。 

(6)6.輔導院所可輔導一家以上的

受輔導院所。被輔導院所，僅

限被一家輔導院所輔導。 

(7)7.輔導院所名單的資格：由台

灣腎臟醫學會認定之腹膜透析

訓練院所指定。 

8.「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院所加強

推動腹膜透析與提升照護品質計

畫」醫事服務機構成立腹膜透析

輔導申請書，如附件 2。  

一家以上的受輔

導院所。被輔導

院所，僅限被一

家輔導院所輔

導。 

⚫ 輔導院所的資

格：台灣腎臟醫

學會認定之腹膜

透析訓練醫院。 

 

一家以上的受輔

導院所。被輔導

院所，僅限被一

家輔導院所輔

導。 

⚫ 輔導院所的資

格：台灣腎臟醫

學會認定之腹膜

透析訓練醫院。 

方案項目 支付點數 備註 

4.腹膜透析新發個案照護團隊獎

勵費： 

—首次接受腹膜透析治療之新病

人，同一院所持續接受腹膜透

析照護達 6 個月以上者。 

註： 

1.腹膜透析新發個案係指該病人

近 3 年首次申報腹膜透析追蹤

處置費。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36,000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72,000 

  

 

持續係指每月皆有申

報腹膜透析追蹤處置

費 

 

 

 

 

 

  

 

 

 

 

 

 

 

 

 

 

 

方案 支付點數 備註 

4.腹膜透析新發個案照護團隊獎

勵費： 

(1)首次接受腹膜透析治療之新病

人，同一院所持續接受腹膜透

析照護達 6 個月以上者。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36,000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72,000 

  

持續係指每月皆有申

報腹膜透析追蹤處置

費 

1. 酌修文字，並將備註文字移至左

欄。 

2. 請說明本項支付點數地區醫院、基

層診所較醫學中心、區域醫院高 2

倍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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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續係指每月皆有申報腹膜透

析追蹤處置費。 

 

4.腹膜透析新發個案照護團隊獎

勵費： 

—首次接受腹膜透析治療之新病

人，持續接受腹膜透析照護達

12 個月以上者 (第 7 個月至

12 個月) 

註： 

1.首次接受腹膜透析治療之新病

人係指該病人近 3 年首次申報

腹膜透析追蹤處置費。 

2.同月若有兩家以上院所申報，

以「執行時間-起」最早者計

算。 

3.核付當月申報腹膜透析追蹤處

理費之院所，當月係指院所申

報前開醫令「執行時間-起」之

年月。 

4.持續係指每月皆有申報腹膜透

析追蹤處置費。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10,000/月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20,000/月  

 

 

 

 

  

方案 支付點數 備註 

4.腹膜透析新發個案照護團隊獎

勵費： 

(2)首次接受腹膜透析治療之新病

人，持續接受腹膜透析照護達

12 個月以上者 (第 7 個月至

12 個月) 

註：同月若有兩家以上院所申

報，以「執行時間-起」最早者

計算。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10,000/ 月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20,000/月 

⚫ 核付當月申報腹膜

透析追蹤處理費之

院所，當月係指前

開醫令「執行時間

-起」之年月 

⚫ 持續係指每月皆有

申報腹膜透析追蹤

處置費 

 

方案項目 支付點數 備註 

5. 加強病人自我照護品質處置

費： 

註：至少完成左下列(1)-(3)任一

項，並於病歷中記載將處置過

程與結果加註於病歷。 

1.執行腹膜透析病人之透析技術

再訓練。 

2.解決腹膜透析病人突發之狀況。 

3.處理腹膜透析病人營養問題。 

追蹤處置

費加成 10  

% 

完成左列(1)-(3)至少

一項，該月可提出申

報，須檢附佐證資料

(處置過程與結果)，

並加註於病歷。 

 

方案 支付點數 備註 

5. 加強病人自我照護品質處置

費： 

(1)執行腹膜透析病人之透析技術

再訓練。 

(2)解決腹膜透析病人突發之狀

況。 

(3)處理腹膜透析病人營養問題。 

追蹤處置

費加成

50% 

完成左列(1)-(3)至少

一項，該月可提出申

報，須檢附佐證資料

(處置過程與結果)，

並加註於病歷。 

1. 酌修文字，並將備註文字移至左

欄。 

2. 查支付標準 58011C、58017C「腹膜

透析追蹤處置費」支付點數 8,675

點，加成 50%後為 13,013點(8,675

點+4,338點)。 

3. 請說明加計 50%之理由，建議增列

給付內容及規範，如仍維持本項支

付項目，考量預算有限，建議加成

10%。 

4. 本計畫之目的在鼓勵腹膜透析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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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如欲調升原腹膜透析支付點

數，建議回歸支付標準調整並提供

成本分析。 

5. 以 111年腹膜透析追蹤處置費申報

數 6.67億點估算，加計 50%，全年

約需 3.34億元，占本計畫預算經

費 77%。如仍維持本項支付項目考

量預算有限，建議調整加成成數。 

 
 

方案項目 支付點數 備註 

6.CKD Stage 5 或已接受血液透

析治療之病人，經一年內執行

SDM 而選擇腹膜透析治療模式

之透析新病人個案，且持續接

受腹膜透析照護達治療 3 個月

以上獎勵費。 

 

 

註：適用對象：同時符合下列條

件： 

1.CKD Stage 5 或已接受血液

透析治療之病人，。 

2.腹膜透析前經一年曾於該院

所內執行 SDM。選擇腹膜透

析治療模式之透析新病人，且

接受腹膜治療 3 個月以上。 

3.腹膜透析新發個案係指該病

人近 3 年首次申報腹膜透析追

蹤處置費。 

4..持續係指每月皆有申報腹膜

透析追蹤處置費。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10,000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20,000 

腹膜透析啟動前一年

內曾申報 SDM 的院

所。 

 

方案 支付點數 備註 

6. CKD Stage 5 或已接受血液透

析治療之病人，經一年內執行

SDM 而選擇腹膜透析治療模

式之透析新病人，且接受腹膜

治療 3 個月以上。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10,000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20,000 

腹膜透析啟動前一年

內曾申報 SDM 的院

所。 

1.酌修文字，並將備註文字移至左欄。 

2.請說明本項支付點數地區醫院、基

層診所較醫學中心、區域醫院高 2倍

之理由。 

（二）腹膜透析機構院所推廣獎勵費： 

1. 適用對象： 
（二）腹膜透析機構推廣獎勵費：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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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區域級(含)以上醫院，其申報以腹膜透析(下稱 PD)病人   

數 5 人以上者之院所機構為主。；惟 

(2)地區醫院、基層診所不在此限。 

2. 依各院所之成長率給予獎勵費。 

2.3.年成長率=【（112 年 12 月 PD 病人數 - 111 年 PD12 月病

人數）÷ 111 年 12 月 PD 病人數】X 100% 

3.4.獎勵點數： 

成長率 ≥ 3%：1,000 點 x112 年度 12 月腹膜透析病人數。 

成長率 ≥ 5%：2,000 點 x112 年度 12 月腹膜透析病人數。 

成長率 ≥ 10%：3,000 點 x112 年度 12 月腹膜透析病人數。 

成長率 ≥ 15%：4,000 點 x112 年度 12 月腹膜透析病人數。 

 
※註： 

1. 前開 112 年 12 月若無值，則以該院所當年度最後一個
月申報計算。 

2. 同一保險對象同月多家申報，以「執行時間-起」最早者
計算；下轉個案不在此限。 

1、以腹膜透析病人數 5 人以上之機構為主；地區醫院、基層診

所不在此限。 

2、依各院所之成長率給予獎勵費。 

3、年成長率=【（112 年 PD 病人數 - 111 年 PD 病人數）÷ 111

年 PD 病人數】X 100 

4、獎勵點數： 

成長率 ≥ 3%：1,000 點 x112 年度 12 月腹膜透析病人數。 

成長率 ≥ 5%：2,000 點 x112 年度 12 月腹膜透析病人數。 

成長率 ≥ 10%：3,000 點 x112 年度 12 月腹膜透析病人數。 

成長率 ≥ 15%：4,000 點 x112 年度 12 月腹膜透析病人數。 

 
※前開月若無值，則以該院所當年度最後一個月申報計算。 

  同一保險對象同月多家申報，以「執行時間-起」最早者計算；

下轉個案不在此限。 

（三）提升腹膜透析院所照顧品質獎勵費：各項品質指標項目及計

算方式，如下： 

1、腹膜透析照護品質指標項目： 

項目 

各透析院所病

人監測值達成

率 

得分 說明 

1. 高濃度葡萄糖腹膜

透析液(2.3%、

2.5%、及 4.25%)

的使用量 

使用量占全部

透析液≤ 55% 

4 分

（季） 

以院所為

單位進行

計算 

2. 血鈉 ≥ 130 mmol/L 

受檢率 ≥ 90%

且合格率≥ 

60% 

8 分 

（半年） 
 

3. 血鉀 ≥ 3.2 mmol/L 

受檢率 ≥ 90%

且合格率≥ 

80% 

8 分 

（半年） 
 

（三）提升腹膜透析院所照顧品質獎勵費：各項品質指標項目及計

算方式，如下： 

1、腹膜透析照護品質指標項目： 

項目 

各透析院所病

人監測值達成

率 

得分 說明 

1. 高濃度葡萄糖腹膜

透析液(2.3%、

2.5%、及 4.25%)

的使用量 

使用量占全部

透析液≤ 55% 

4 分

（季） 

以院所為

單位進行

計算 

2. 血鈉 ≥ 130 mmol/L 

受檢率 ≥ 90%

且合格率≥ 

60% 

8 分 

（半年） 
 

3. 血鉀 ≥ 3.2 mmol/L 

受檢率 ≥ 90%

且合格率≥ 

80% 

8 分 

（半年） 
 

1.酌修文字。 

2.為利評估，請台灣腎臟醫學會提供

指標 1-5歷年參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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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心胸比

（Cardiothoracic 

Ratio）≤ 0.55 

受檢率 ≥ 90%

且合格率≥ 

70% 

14 分

（年） 
 

5. 殘餘腎功能之保留 

新病人啟動腹膜透析

的一年內，renal 

Kt/V 下降 ≤ 0.4/半年 

受檢率 ≥ 90%

且合格率≥ 

60% 

10 分

（年） 
 

6. 腹膜炎發生率 
每 100 人月腹

膜炎≤ 2.0 次 

14 分

（年） 

說明：健

保署資料

1.5 為全

國平均

值，分母

為全國

PD 病人

數，過於

嚴格，需

考量此為

單一院所

之數值，

部分院所

病人數較

少。腹膜

炎發生率

2.0 已遠

優於國際

水準，單

一院所能

達到 2.0

實屬不易 

7. 住院率 

每 100 人月住

院率≤ 8.0 次

每千透析人口

≤ 435.28人次 

14 分

（年） 

維持 100

人月之計

算 

 

4. 心胸比

（Cardiothoracic 

Ratio）≤ 0.55 

受檢率 ≥ 90%

且合格率≥ 

70% 

14 分

（年） 
 

5. 殘餘腎功能之保留 

新病人啟動腹膜透析

的一年內，renal 

Kt/V 下降 ≤ 0.4/半年 

受檢率 ≥ 90%

且合格率≥ 

60% 

10 分

（年） 
 

6. 腹膜炎發生率 
每 100 人月腹

膜炎≤ 2.0 次 

14 分

（年） 

說明：健

保署資料

1.5 為全

國平均

值，分母

為全國

PD 病人

數，過於

嚴格，需

考量此為

單一院所

之數值，

部分院所

病人數較

少。腹膜

炎發生率

2.0 已遠

優於國際

水準，單

一院所能

達到 2.0

實屬不易 

7. 住院率 
每 100 人月住

院率≤ 8.0 次 

14 分

（年） 

維持 100

人月之計

算 

 

 

 

 

 

 

 

3.查 108-110 年腹膜炎發生率為每百

人月 1.32-1.53 次，台灣腎臟醫學

會表示「健保署資料 1.5 為全國平

均值，分母為全國 PD 病人數，過於

嚴格，需考量此為單一院所之數值，

部分院所病人數較少。腹膜炎發生

率 2.0 已遠優於國際水準，單一院

所能達到 2.0 實屬不易」，本署尊重。 

 

 

 

 

 

 

 

 

 

 

 

4.指標 7住院率： 

(1) 查專業醫療服務品質住院率指

標業已比照台灣腎病年報，以人

次/每千人，建議單位以人次/每

千人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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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算方式： 

(A) 收案需滿 3 個月(含)以上之個案，始列入品質獎勵費計算。 

(B) 當年度該院所腹膜透析品質監測指標項目總分全年 70 分以

上者，才得以分配獎勵金額。 

(C) 核發金額計算方式：每家分配腹膜透析治療推廣獎勵金額 

＝5,000 點 X 當年度 12 月 31 日該院所腹膜透析病人數 X 

5000 點  

2、計算方式： 

(A) 收案需滿 3 個月(含)以上之個案，始列入品質獎勵費計算。 

(B) 當年度該院所腹膜透析品質監測指標項目總分全年 70 分以

上者，才得以分配獎勵金額。 

(C) 核發金額計算方式：每家分配腹膜透析治療推廣獎勵金額 

＝ 當年度 12 月 31 日該院所腹膜透析病人數 X 5000 點 

(2) 查108-110年住院率每千透析人

口 435.28-399.90人次，建議調

整閾值。 

(四)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表：  (四)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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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意見 
診療項目 支付點數 診療項目 支付點數 

Pxxxxx 對於 CKD Stage 5 或血液透析治療 2

年內之病人，執行末期腎病治療方式醫

病共享決策 SDM。 

註： 

2.1. CKD Stage 5 病人限每半年申報一

次，惟如屬全民健康保險末期腎臟病

前期(Pre-ESRD)之病人照護與衛教計

畫之保險對象，當年度已申報。

「P3405C 結案資料處理費」者，自

申報前開醫令之日起半年內不得再申

報。 

1.2.血液透析治療 2 年內之病人每一機

構限每年申報 1 次。 

3.SDM 範本及說明內容如附件 3。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1,000600/

次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2,000/次 

對於 CKD Stage 5 或血液透析治療 2

年內之病人，執行末期腎病治療方式醫

病共享決策 SDM  

註： 

1.血液透析治療 2 年內之病人每一機構

限每年申報 1 次。 

2.CKD Stage 5 病人限每半年申報一次，

惟如屬全民健康保險末期腎臟病前期

(Pre-ESRD)之病人照護與衛教計畫之

保險對象，當年度已申報「P3405C 結

案資料處理費」者，自申報前開醫令之

日起半年內不得再申報。 

3.SDM 範本及說明內容如附件。 

醫 學 中

心、區域

醫院 

1,000/次 

 

地 區 醫

院、基層

診所： 

2,000/次 

1.調整「註」之序號。 

2.本次已提供 SDM範本及說明內容，未來可供院所依循，

惟是否每年均可申報 1次，考量 SDM內容均相同，宜再

酌。 

3.請說明 CKD Stage 5病人，每半年皆須申報一次 SDM之

理由。 

4.請說明本項支付點數地區醫院、基層診所較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高 2倍之理由。 

5.查本計畫之 SDM範本與 Pre-ESRD計畫規範之範本一

致，考量支付衡平性，建議支付點數與 Pre-ESRD計畫

相同。 

Pxxxxx 腹膜透析病人訪視費： 

院所自行、或由地區醫院或基層診所協

助輔導醫院執行腹膜透析病人居家訪

視，由實際訪視之機構申報。 

註： 

1.基層診所與醫院須簽訂共同照護合

約。 

2.居家訪視完成須提供原醫院居家訪視

單。 

3.每半年申報 1 次，或病人因病自我照

顧能力明顯下降、或主要照護者有更

動時得視情形每 3 個月申報 1 次。 

4.不得與已申報支付標準第五部第一章

居家照護所訂「護理訪視費」及全民

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之

「醫師訪視費用」、「護理人員訪視費

醫學中心、

區 域 醫 院

3,5001,200/

次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5,000/次 

腹膜透析病人訪視費： 

院所自行、或由地區醫院或基層診所協

助輔導醫院執行腹膜透析病人居家訪

視，由實際訪視之機構申報。 

 

註： 

1.基層診所與醫院須簽訂共同照護合

約。 

2.居家訪視完成須提供原醫院居家訪視

單。 

3.每半年申報 1 次，或病人因病自我照

顧能力明顯下降、或主要照護者有更

動時得視情形每 3 個月申報 1 次。 

4.已申報支付標準第五部第一章居家照

護所訂「護理訪視費」及全民健康保

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之「醫師訪

醫 學 中

心、區域

醫 院

3,500/次 

 

地 區 醫

院、基層

診所： 

5,000/次 

1. 請說明下列事項： 

(1) 適用對象是否僅限腹膜透析新發個案。 

(2) 執行人員是否包括護理人員及醫師，支付點數是否有

所區隔。 

(3) 每半年申報一次或每 3個月申報一次之理由。 

(4) 考量支付衡平性，建議明訂訪視應提供之服務內容，

並敘明較 56026C(1,200點)高出 2倍以上之理由，及

本項支付點數地區醫院、基層診所較醫學中心、區域

醫院高之理由。 

2.查支付標準第五部第一章居家照護所訂「護理訪視費」，

包含訪視、護理服務、治療處置、代採檢體及送檢之檢

查費、治療材料及電子資料處理等費用，且現行支付標

準已訂有 58026C「居家訪視-居家透析治療」，每次 1,200

點，新病患出院後一個月內訪視一次、長期病患每年訪

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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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時不得再申報本項費用。 

5.個案如同時為「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

療照護整合計畫(下稱居整計畫)」之收

案個案者，本計畫參與院所應與該個

案之居整計畫照護團隊聯繫，共同提

供醫療照護。 

56.醫事人員執行相關服務後，於醫療院

所病歷及照護機構診療紀錄內，詳實記

錄實施日期、時間、診療項目內容及醫

事人員簽名或蓋章。 

7.申報規範：「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

療費用申報格式」醫令段「執行時間-

起」、「執行時間-迄」、「執行醫事人員代

號」為必填欄位。  

視費用」，不得再申報本項費用。 

5.醫事人員執行相關服務後，於醫療院所

病歷及照護機構診療紀錄內，詳實記錄

實施日期、時間、診療項目內容及醫事

人員簽名或蓋章。 

3.本項費用未敘明服務提供者為醫師或護理人員，爰建議

修訂第 4 點為「不得與居整計畫之醫師、護理人員訪視

費用同時申報」。 

4.考量提升病人全人醫療照護，建議另新增備註：個案如

同時為「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下稱居整

計畫)」之收案個案者，本計畫參與院所應與該個案之居

整計畫照護團隊聯繫，共同提供醫療照護。 

5.考量支付衡平性，建議支付點數比照支付標準 58026C「居

家訪視-居家透析治療」修訂。 

6.增列申報規範。 

Pxxxxx 

 

 

 

 

 

 

 

 

 

 

 

 

 

 

 

 

 

 

 

 

腹膜透析下轉及回轉獎勵費 

註： 

1.適用對象：醫院完成導管手術後之首

次腹膜透析新病人，轉介回原照顧機構

繼續腹膜透析照護 

2.支付規範： 

(1)每一病人限申報一次。 

(2)下列情形不得申報本項費用： 

a.同體系醫療院所間(含委託經營)之

轉診案件 

b.已申報「全民健康保險急診品質提

升方案」轉診品質獎勵費用者 

c.已申報「全民健康保險急性後期整

合照護計畫」轉出醫院轉銜作業獎

勵費者 

d.Pre-ESRD 轉診獎勵費及 Early 

CKD 方案之「初期慢性腎臟病轉診

照護獎勵費(P4303C)」 

e.已申報醫療服務支付標準 01034B、

01035B「辦理轉診費_回轉及下轉」 

3.申報規範： 

40,000 

10,000 

 

 

 

 

 

 

 

 

 

 

 

 

 

 

 

 

 

 

 

腹膜透析下轉及回轉獎勵費 

註： 

1.適用對象：醫院完成導管手術後之首

次腹膜透析新病人，轉介回原照顧機構

繼續腹膜透析照護 

2.支付規範： 

(1)每一病人限申報一次。 

(2)下列情形不得申報本項費用： 

a.同體系醫療院所間(含委託經營)之轉

診案件 

b.已申報「全民健康保險急診品質提升

方案」轉診品質獎勵費用者 

c.已申報「全民健康保險急性後期整合

照護計畫」轉出醫院轉銜作業獎勵費者 

d.Pre-ESRD 轉診獎勵費及 Early CKD

方案之「初期慢性腎臟病轉診照護獎勵

費(P4303C)」 

e.已申報醫療服務支付標準 01034B、

01035B「辦理轉診費_回轉及下轉」 

3.申報規範： 

(1)本項之「醫令類別」填「G(專案支付

40,000 

 

 

 

 

 

 

 

 

 

 

 

 

 

 

 

 

 

 

 

 

1. 現行支付標準訂有 01034B、01035B「辦理轉診費_回轉

及下轉」、01036B、01037B「辦理轉診費_上轉」及 01038C

「接受轉診門診診察費加算」等5項，上轉個案獎勵200-

250點，下轉個案獎勵 400-500點，另接受轉診加計 200

點，是否與本項目有重複支付之虞，並請敘明支付點數

40,000點/次、20,000點/次之理由。 

2.考量預算有限及支付衡平性，建議調降支付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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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xxxx 

 

 

 

 

 

 

 

 

 

 

 

Pxxxxx 

(1)本項之「醫令類別」填「G(專案支付

參考數值)」，「總量」、「單價」、「點數」

填 0。 

(2) 其他申報規範同轉診支付標準

(01034B-01038C)之規定。 

 

腹膜透析平轉獎勵費 

註： 

1.適用對象：醫院尿毒症病人轉介至其

他同層級醫院腹膜透析導管植入手術

並開始腹膜透析。 

2.支付規範： 

(1)每一病人限申報一次。 

(2)下列情形不得申報本項費用：a-e 同

上。 

3.申報規範：(1)-(2)同上 

(1)本項之「醫令類別」填「G(專案支付

參考數值)」，「總量」、「單價」、

「點數」填 0。 

(2) 其他申報規範同轉診支付標準

(01034B-01038C)之規定。 

 

 

 

腹膜透析上轉獎勵費 

註： 

1. 適用對象：地區醫院、基層院所轉介

尿毒症病人至醫院執行腹膜透析導管

植入手術並開始腹膜透析 

2. 執行規範： 

(1)每一病人限申報一次。 

(2)下列情形不得申報本項費用：a-e 同

上 

a.同體系醫療院所間(含委託經營)之

轉診案件 

b.已申報「全民健康保險急診品質提

 

 

 

 

 

20,000 

5,000 

 

 

 

 

 

 

 

 

 

 

40,000 

10,000 

 

 

參考數值)」，「總量」、「單價」、「點數」

填 0。 

(2) 其他申報規範同轉診支付標準

(01034B-01038C)之規定。 

 

腹膜透析平轉獎勵費 

註： 

1.適用對象：醫院尿毒症病人轉介至其

他同層級醫院腹膜透析導管植入手術

並開始腹膜透析 

2.支付規範： 

(1)每一病人限申報一次。 

(2)下列情形不得申報本項費用：a-e 同

上 

3.申報規範：(1)-(2)同上 

 

 

腹膜透析上轉獎勵費 

註： 

1. 適用對象：地區醫院、基層院所轉介

尿毒症病人至醫院執行腹膜透析導

管植入手術並開始腹膜透析 

2. 執行規範： 

(1)每一病人限申報一次。 

(2)下列情形不得申報本項費用：a-e 同

上 

f.已申報醫療服務支付標準 01036B、

01037B「辦理轉診費_上轉」 

3.申報規範： 

(1)-(2)同上 

 

 

 

 

 

20,000 

 

 

 

 

 

 

 

 

 

 

40,000 

 

 



討 6-57 

 

七八、醫療費用申報及核付原則： 

(一)醫療費用申報、暫付、審查及核付，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

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規定辦理。 

(二)本計畫之醫療費用申報及核付原則： 

門診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格式之點數清單段欄位填報： 

(1)案件分類：請填報「05」。 

(2)任一特定治療項目代號：請填報「K3」。 

(三)當年之費用及相關資料請於次年 1 月 20 日前申報受理完成(3 月

底核定)，未依期限申報者，不予核發本計畫相關費用。  

七、醫療費用申報及核付原則： 

(一)醫療費用申報、暫付、審查及核付，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

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規定辦理。 

(二)本計畫之醫療費用申報及核付原則： 

門診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格式之點數清單段欄位填報： 

(1)案件分類：請填報「05」。 

(2)任一特定治療項目代號：請填報「XX」。 

(三)當年之費用及相關資料請於次年 1 月 20 日前申報受理完成(3 月

底核定)，未依期限申報者，不予核發本計畫相關費用。  

酌修文字，項次調整。 

八、結算方式：建議預算先扣除預估之新發個案獎勵費及品質獎勵

費額度後，按季均分，以浮動點值計算，且每點金額不高於 1

元；當季預算若有結餘，則流用至下季；第 4季併同獎勵費用

進行每點支付金額計算。若全年經費尚有結餘，則進行全年結

算，但每點支付金額不高於 1元。 

八、結算方式：建議預算先扣除預估之新發個案獎勵費及品質獎勵

費額度後，按季均分，以浮動點值計算，且每點金額不高於 1

元；當季預算若有結餘，則流用至下季；第 4季併同獎勵費用

進行每點支付金額計算。若全年經費尚有結餘，則進行全年結

算，但每點支付金額不高於 1元。 

移列至「五、預算來源」結算方式

(二)。 

升方案」轉診品質獎勵費用者 

c.已申報「全民健康保險急性後期整

合照護計畫」轉出醫院轉銜作業獎

勵費者 

d.Pre-ESRD 轉診獎勵費及 Early 

CKD 方案之「初期慢性腎臟病轉診

照護獎勵費(P4303C)」 

e.已申報醫療服務支付標準 01034B、

01035B「辦理轉診費_回轉及下轉」 

f.已申報醫療服務支付標準 01036B、

01037B「辦理轉診費_上轉」 

3.申報規範： 

(1)-(2)同上 

(1)本項之「醫令類別」填「G(專案支付

參考數值)」，「總量」、「單價」、

「點數」填 0。 

(2) 其他申報規範同轉診支付標準

(01034B-01038C)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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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退場機制：未依保險人規定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登錄

品質資訊或登錄不完整，經輔導仍未改善之院所，

保險人各分區業務組得終止其參加本方案之資格。 

九、退場機制：未依保險人規定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登錄

品質資訊或登錄不完整，經輔導仍未改善之院所，

保險人各分區業務組得終止其參加本方案之資格。  

無修正意見。 

十、保險人並得視費用支付情形，隨時召開會議研議修改本方案之相
關內容。 

十、保險人並得視費用支付情形，隨時召開會議研議修改本方案之相

關內容。 

無修正意見。 

十一、資訊公開：保險人得公開參與本方案之院所名單及相關品質

資訊，供民眾參考。 

十一、資訊公開：保險人得公開參與本方案之院所名單及相關品質

資訊，供民眾參考。 

無修正意見。 

十二、簽訂共同照護之院所，由台灣腎臟醫學會認定，並於次月 10

日前將名單提報保險人分區業務組。另品質指標項目如屬現

行慢性腎衰竭病人門診透析服務品質上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

統(vpn 系統)資料尚未收載者，請台灣腎臟醫學會於次年 1

月底前提供本保險人。請台灣腎臟醫學會於下列時程提供本

保險人下列院所名單及生效日期： 

(一) 簽訂共同照護之院所，由台灣腎臟醫學會認定，並於次月

10 日前將名單提報保險人分區業務組。另品質指標項目如

屬現行慢性腎衰竭病人門診透析服務品質上傳健保資訊網

服務系統(vpn 系統)資料尚未收載者，請台灣腎臟醫學會於

次年 1 月底前提供本保險人。請於次月 10日前向本保險分

區業務組報備。 

    (二) 下列資料請於次年 1月底前提供本保險。 

1.符合本計畫六(一) 1.院所新設勵腹膜透析室/中心開辦

獎勵費 2.鼓勵院所重新收治腹膜透析醫療獎勵費 3.醫

院輔導其他院所新成立腹膜透析室/中心獎勵費之院

所。 

2.符合本計畫七(三)1.腹膜透析照護品質指標項目如屬現

行慢性腎衰竭病人門診透析服務品質上傳健保資訊網服

務系統(VPN系統)資料尚未收載者。 

十二、簽訂共同照護之院所，由台灣腎臟醫學會認定，並於次月 10

日前將名單提報保險人分區業務組。另品質指標項目如屬現

行慢性腎衰竭病人門診透析服務品質上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

統(vpn 系統)資料尚未收載者，請台灣腎臟醫學會於次年 1

月底前提供本保險人。 

酌修文字。 

十三、本計畫如次年仍有編列預算，在次年度計畫未於次年初公告

前，得延續辦理，符合次年度計畫規定者，實施日期追溯至

次年之 1 月 1 日，不符合次年度計畫規定者，得執行至次年

度計畫公告實施日之次月止。 

十三、本計畫如次年仍有編列預算，在次年度計畫未於次年初公告

前，得延續辦理，符合次年度計畫規定者，實施日期追溯至

次年之 1 月 1 日，不符合次年度計畫規定者，得執行至次年

度計畫公告實施日之次月止。 

無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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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預期效益：  

(二)  提升全國腹膜透析病人占率，降低國家總體透析醫療費用

支出，體現透析醫療永續概念。 

(三)  延長腹膜透析病人存活率，降低住院率，增進病人自我照

護能力。 

(四)  改善腹膜透析醫療品質，提升病人健康生活滿意度。 

(五)  讓末期腎病病人更客觀自由選擇疾病治療模式與規劃未來

健康人生，也讓健保資源之使用與分配更臻有效與合理化。  

十四、預期效益：  

（一） 提升全國腹膜透析病人占率，降低國家總體透析醫療費用

支出，體現透析醫療永續概念。 

（二） 延長腹膜透析病人存活率，降低住院率，增進病人自我照

護能力。 

（三） 改善腹膜透析醫療品質，提升病人健康生活滿意度。 

（四） 讓末期腎病病人更客觀自由選擇疾病治療模式與規劃未來

健康人生，也讓健保資源之使用與分配更臻有效與合理

化。  

無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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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透析與提升照護品質計畫」 

醫院與診所腹膜透析病人共同照護合作備忘錄 

立備忘錄人 

基層診所 (以下簡稱甲方) 

醫院 (以下簡稱乙方) 

為執行乙方「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透析與提升照護品質計畫」，並確保雙

方合作順利進行，特簽署本合作備忘錄(以下簡稱備忘錄)以規範雙方各自之權利義務，其

內容如下： 

第一條、甲方執行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透析與提升照護品質計畫，應遵照

醫師法、醫事法、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執行其業務。 

第二條、甲方為參加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透析與提升照護品質計畫，於執

行本計畫前，應先具備合格條件；於照護個案後，並恪遵個人資料保護法，不得

將個案資料外洩或移作他用。 

第三條、乙方邀請甲方執行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透析與提升照護品質計

畫，應遵守各項有關法令，並尊重醫師之職權，不得妨害其職權之行使。 

第四條、本備忘錄有效期間自民國○年○月○日起至民國○年○月○日止。屆期如雙方均

願繼續合作時，仍須另簽署新備忘錄。若此計畫終止，則備忘錄自動失效。 

第五條、甲、乙任一方擬終止本備忘錄時，應於預定終止日前三十天以書面通知對方，本

備忘錄之終止始生效力。 

第六條、任何一方違反本備忘錄或相關法令而受主管機關處罰確定，致影響他方權益時，

受影響之一方得要求終止備忘錄，並由可歸責方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七條、雙方均應遵守相關之法律，如有任何糾紛，應先行協調解決，以期減少訴訟。 

第八條、本備忘錄如有未盡事宜，得由甲乙雙方同意，以附約或換文補充之，其效力與本

備忘錄同。 

本備忘錄壹式三份，甲、乙方各執正本壹份為憑，另一份正本郵寄至台灣腎臟醫學會備查。 

 
立備忘錄人 

甲 方：        乙 方： 

醫事機構代號：       醫事機構代號： 

負 責 醫 師：       負 責 醫 師：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地 址： 

電 話：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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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透析與提升照護品質計畫」 

醫事服務機構成立腹膜透析輔導申請書 

 

被輔導機構：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名稱：                      代號：             

 

輔導機構：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名稱：                      代號：             

 

本院(所)申請自  年 月 日起接受 

 

                   （輔導機構名稱）             （輔導機構代號） 

輔導設立腹膜透析中心，為保險對象提供醫療服務。 

前述機構備有符合醫療機構設置標準之診療空間(設施)或治療空間、設備

及診療紀錄，以上如有不實，同意保險人不予支付相關診療費用。 

 

本申請書壹式三份，被輔導機構、輔導機構、及台灣腎臟醫學會各執正本壹份為憑。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及 

負責醫師大、小印章 
輔導機構印章及負責人印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加蓋與合約相符之印信及印

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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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末期腎衰竭治療模式衛教表 
病人透析治療模式選擇之充分告知機制 

 

病患編號：      -        

姓    名：                性別：□男  □女            電話號碼：                   

病歷號碼：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收案日期：   年   月   日 結案日期：   年   月   日    原發疾病：                

病患教育程度：□不識字□小學□初中□高中□大專□研究所 

病患家庭狀態：□未成年受扶養□有職業獨立工作□因病修養半工作狀態 

□因病無法工作□退休獨立生活□年邁或因病受照顧 

陪同家屬︰□ 配偶 □ 子女 □ 兄弟姊妹 □ 家長 □ 其他:           

 

衛教內容( 確實執行項目請打勾)︰ 

腹膜透析 血液透析 腎臟移植 

□透析通路和原理 □透析通路和原理 □移植的術前評估 

□透析場所/時間/執行者 □透析場所/時間/執行者 □移植的優點和缺點 

□透析可能產生的症狀 □透析可能產生的症狀 □移植的併發症 

□適應症及禁忌症 □適應症及禁忌症 □適應症及禁忌症 

□飲食/血壓/貧血控制 □飲食/血壓/貧血控制 □移植後抗排斥藥物和門診追

蹤簡介 

□其它(居家照護、社會福利等) □其它(居家照護、社會福利等) □其它(居家照護、社會福利

等)` 

 

『末期腎衰竭治療模式衛教』病患滿意度調查表 

5. 您覺得衛教的時間足夠嗎？ 

□1.非常足夠     □2.足夠  □3.普通    □4.不足夠  □5.非常不足夠 

6. 您對衛教的方式滿意嗎？ 

□1.非常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滿意     □5.非常不滿意 

7. 您對衛教內容瞭解嗎？ 

□1.非常瞭解     □2.瞭解  □3.稍微瞭解   □4.不瞭解     □5.非常不瞭解 

8. 整體而言，您覺得衛教對您選擇末期腎衰竭治療模式是否有幫助？ 

□1.非常有幫助 □2.有幫助   □3.普通   □4.沒有幫助 □5.完全沒有幫助 

病患或病患家屬簽名︰        衛教者簽名︰ 


